i/?r—g ENPE N gl W A PE S
112# &+ F %4575

= GE S 3

g A e

v o

xR B A %PQH%—E“’_

Pl

LA FEPRRRG LAF

/24: ”‘LATEIJ_/\ ’H“F&E{'
=

SRR INGR - LIPS S

EERRILA
B A IR NP

£ fe
R NIE A HWHE R
A NI A REF T EEE

FTAFEARGFRERELZFIRBETE > TR FAH
111#127 27p £ BFFle 2 2 R111E RFF %2385 % - % 24
A F o ARITTI4EGY 20D F W AREAL R A 40T

B >

—_—



RYAMI AR A BT LR EEES S = v~ T 73N
ﬁ,agfﬁﬁimfip’ﬁzrﬁ?*ﬁﬂﬁ%ﬁ°
PG ETREERP G LN AT R

A AT A RTE A58 7,594~ 2 p A FIIIELH? ]
Tk REEAIF0TE AL -

\mk
pRA)
N
)]

©
pan!
fe

~\« 4?“: =t

F%&#@%?FW“‘mwﬁiﬁ&?%ﬁwﬁﬁgﬁ

B ATE **435?@}’7 094~ % p A RIII#T? 19p 42X 75 P ok -
Fp £ 150007 H 2 fILH0A - BEFHPPERGFG AT
@%‘/‘rj7 o
—ﬁ‘@?%ﬁFm“'ﬁwﬁﬁ&%%@g
R A ,}'@b'a;ﬂ%;’fﬁ—ﬂ gjﬁ‘}lgﬂ j; IO =
RN B - PR LA
EIE2Z RN 0 L2 KA

2z U AT

F- RN R T AR A f LA o o AR A



(A am¥- %509-510F ) » EPFXar & B4

W R RT NP E2LRNTIREAY P IS PR

Pk % 38O IE AT L AR 0 £ AL IR A B d H -

BREMD & HA o

MEFFALE D FEP DD AT P A B PR O

OF OQOO#000005L ~ 0000005 A & & 1 X 2= 4f 2 i 22

L g (T AHFLES 0052 ) 31108270 1

95 ) %J’},i‘?fv' PR * 2 05 FT F FlEalw L X (”f;f]a_
L) cwEIHIPATOL R 20058 (2 p R
??iiﬁ CERR o~ RVRL - 8 F 1V E - BRFARE B T

CEP&E) REPFD AN R (THEIPR) P RR
P

Ho

Bl ALZ AR Rk A RIERTI BEEE
o ARz ¥ T FORAE A T B ELAE S RGCO3HEG0TE
=L g (TR EEZIE) “TEAR
AMAERG R (THLIEIE) > 31
K dape (Bf@Ed ) 2R 8
110#2" 195 PaﬁSDIOBﬁPF'“‘i\
UNE

-
~—
(&)
o
>»
ie
p—n
-3
ol
>»
EH
7\

EEI 4?%?;3—%"1 e L#E%” (‘Hﬁu—
I o =4 I %i'é?? D AT P W 505~ 005LE 4 18
oA f’%)j“f‘«’fﬂll\ KA A pIEEFLEGE L 2 AR
EarolagRe 2 ﬂ/T*O%ifi‘#ﬂP* TFRGARE - F
o 1 AL AT 005 B PR BT
» ATl ~1\'ﬁ£"~%‘«ﬁ 72 R el = Eﬂiﬁ‘/ﬂ 7 Bk
PR AR RREN AT I o d e RT3
4 Pk o RAZFISAEFIEDER T IR B
ﬁto FRONP WAL AR FERLS @
# EFEA205 00502 F 75 gERY (¥ Fw
Bk EOU R oA E 391500 % 2 8 o Y ETg RS

b
i
mj



P E24 AL 4 551,883 ) %\Ezéiﬂatuﬁ%m'lé
AW ( fwﬁ%m 1) $690F - 570152 %
T9EF M ERTZP VS KA ’mﬁéfﬁuz%’v‘??'fﬁ‘
B2 iR A E L %L;”%llé&\Piﬁ‘”T/ﬂf TRAKE
T (THPPFPREEE) 54iF5 158 %3153k ~ % 120F
RISHERIE > REZPJ B REFERAE 5 THITE P20
0BLiE o P 35 7 r@; g B3tiE6,400= 7 ’E,%;\f’
R W ORI R Ry MRS LS R ;‘#4@
IR (TR "ﬁ#ﬂw?«;ﬁ:z) JiEF 1L ~ H27 R gsa
2 F65 TF iRl 2 o prab sk (25204
— FHIE 53000 7)) 0ok ALY R EERES 194§ 2%
BOP 2R B EFOE L RS S RHE e
A150T 3 ' U2 Fggzg,é» NFERSAT | 0 B R R k%
R 5201053k B Ar= 2 fuE > i F i F6EY]
FFOFEF IR 2 AR % DG 2 B 44
oo FY “?ﬁiﬁ%’ %R E 5 1841E $ 29T R T
B IREFE L F o BATPGEF R E
W00HE s F R A B P ﬁ%ﬁ7ffﬁ“§
oo & 5 TE AP, 61,6007 ~35% TiEF v & 6,40
(A 'ﬁ,#\lﬁiz‘ F T E A \7%—3\2 se N F 2T A
BEF LSRRI AR AE 0 2
#RIG1GF2 3R M preE LY FHI AT
R R GE %1845 R 1 A B~ %278 & % 191152 3% %1850k
ﬂ%ﬁ%%?9?~ﬁ%?ﬂéé
o ¥ F@E R fra B ;;%JR;?E NN~
,lﬁé\ﬁié%ZBﬁ;"Ziﬁ%i’X@é, ?*‘*
PRAFREFE o R AEL A RS
+3 4536@1756m’3""ﬁ{’%#% WiE Y P4
—%%B,’ﬁﬁﬁ$f< o3 E 2 1L - Hﬁ’#%@ﬁ
FEHAGF2Z A (RF M2 e r i d B
FFA0368 1,76~ AL 2 B~ LIBRFLEE o R A EP

[

-
q

<

N

EL\..
"
'\i\;
N
/
y

N

;7--\\
).‘3
P
%r

b
\
(‘ﬁ}
2
|
—=\

Y

A4
“;Tm]

% ) .
P N
W A4

—\

N
)
(w,

N

g

r

St T

e
>~

4

V.

-

e

PN
|
«“>

wkﬂﬁﬂﬂﬁé%ﬂw%ﬁ%i
;
A !



FOPR o feAR b R e #\%}%j\]‘%—% » A FE) e

2R

(H)pgra P fQA:ﬁiWHE°*%%ﬁﬁ@%v?v%“’0
B2y p o BATOFCZRE IR RS EEREG
%L%ﬁ,ﬁﬁi’“%4@ﬂi%ﬂihwﬁ’ﬂﬁm
Q8 RFE 3]“}'1»,3’5- (INE ScaE I iy ﬁ s }\m’_/'”ij-ﬂi
ﬁ%’fﬁiﬁ45?@*3il%ﬁﬂ%* e
%%ﬁ%%%ﬂﬁﬁjﬁ%’ﬂ“ié%wﬁVWHW3
FRBATS PR L AED o x 0052 S LA HES
W wmff 5501.88L 3 % » FEZARRE I K69
T~ RT00E ~ RTIEM ARG EAY (M2 k2 iz
~ kAT R A MY F e 21500 2 LB
) Rz @g* o airede A0S FREY iR
@%@W}ﬁ\@kﬁidf PEE A BREAS

FEHARALNE > g AP 2 RA R
Z_EZFA 0 RIEFT P 30052 i CE kR

(=}

\\ [=)
-

EA I T

T et o PRS2 S 65FF 1R

BEFEAZETIESIEN 2565198 5 %%
BAGELZ R FE o FRITe k005 (L 3t &
RPAEGFE BERFTY > AN ARMECETE L 2
1 FEE TARIT UL AR RRL T L8 FE
DAL FT AN TR AR AT RN
:’zéiixﬁ’ﬁ%"}\ﬁ é*ﬁﬁ‘]ﬁ‘ilﬁii /‘1%@'%‘1135 /?‘K, ~
Apori M TAGFRITLFRIFE RFIT
RER Y RATT 0 f R NEFIIFELIR TG o m
AT ERERRAFME G LALLM RE T
X0 mAEFI9FEL3 F 2RI EA R F T o K
MIMATAP R EETL HRABRZRGIPERE T L
& vz wtghe P A BB AR BERET
RERESTRE LI PR R TR T B



T
—xh

<Tfﬂﬁ%m%>e%w% \
FHRPSEPEIEFLEFERRE T AHFITT S AP
ﬂ’éi%%%éﬁr;&*OO%ﬂﬁwffzﬁ”;%’jiig
FEPIRERE B TORFABZ R RY o R FA
LN 2B Y he L b T KRR ERILE
AE N Rz R RENT FlEM R 2 2 i,%‘/‘i %8 4%
Ba AEH I ERIEEZ & 15 5 g4 /AT F 7%
LA ST RO A AR ﬁ B EELE
Bt o A LRl A RERB ARG TP
(*r,f]g;é;\_&- SF ) s r/?%ﬁgﬁﬁiﬁ’& \4 LB A ("L‘;]E";
5%%%2?)¢ﬁ4¥£}ﬁ%%“€$%ﬁﬁmﬁ Ly %
BRI FATRRKENTZLAAFRLERE 0 B X
PARASLEEHT R B TORF R A AGE R TR
%%%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i%%ﬁiﬁ\%T
KPHE i > fad £ e 54 BAFM > A 342 4 &
MRS 2B P ERPVCF R 2 iR RL » TR AN
oo R R G ¥ AR T IE AR e E R L IEP
BoGrE ORI PR o SAL PR AT AL W

3
[F' S
e
7

3
(%

S

()

o B o PR P IR A R RIE KA N F Rk ER o T
AR B LD VR AL IR EIFLIERY - LAY o
M ETe  RF4 e fFREIEELET FEZIZTH
10 AT HFA LKL DAL 608 2 25 (T pF
A0p 2 BE3 B % 5 3OREIL L B L A o X L PR A K E
IEGIYF o RYEIRTF AR 2
(THYEI AR EE R ) S0 Y DI RRED
B TERL LN L AR ERD AL E s Ek
PHAABRTRE D ER > RBATLAF o ]
%’%%éMZW@MU@ﬂL’@ﬁﬂéi%%%ﬁﬁi
PR EIRRF 0 T s PR

MO NP ELLRNTEREAY P I T F AR

MRV R R FF NG ET AP AL



USRS AN R TR GBS
A2 EHRER (AT - 592-93F )

(= )ﬁz 290705 > >0 110#27 199 FIR W%’%
4 EE N wEI TSP ’b\ﬁEOO%iL*«JP” FIH AT

"’?‘00’?&@‘#7" /””’if"?#?"rr (7 3 ~ FARE S AT ER S /Ed’

fadrde~ % 3 ) P RYP ﬁ B 3 ~é» N 0> 31 LA

f*ﬁ&ﬁiﬁP%A, mﬁ%i fR2 f LB o
(3 £ 0 A X g Th 05 RS B F R B
(Z)05L ~ 005522 4~ 12 F @:;; ;L FESE S T i
B @ M fEg R ARERFRF 2 AR S 005EF
» T AT E PEY2ZICERME 2 FRAE G
ﬁ*ﬁﬁiM@i*%%;ﬁﬁﬁtuﬁiﬂiﬁﬁéﬁAm

\
N
N

AR SRS A

H@@If@%#%iigﬁfﬁikﬁﬁﬁﬂiﬁ%aw
%*if % #@é%%ﬁﬁﬂﬁg%uniaﬁ
2160557 A2 37 R
ﬂ&l‘m~ =)

}iw%%i@ﬂiE#ﬁfﬁ?ﬁﬁ@*%@ﬁ“ﬂmﬁ
21 19p T EQEEI0AE > B A KL NG W S HATA P
KARGE * 2 005 d 0 @ IRATS FN005LE A ARG & 4
ez i3 I EEF R RYP AP AR DIFERKR
2B BRRKRZ & ABRETIRIFARPIL B2 L X
IEPEF FARHILR (L) E) o x &

LURGF R p T Z2pA3S BRGS0 T E2RE5A I
FIBFCL o gAPED2A I LA N hEE2] A R ﬁh&
CRRFINEETEE AR (R PR E T
B R BRI M A S a7 B kE 0 B A4
N ® R~ R RE BRI WL TR E O SR
AR EN P FECG AP BGR ~ EEA

N

N
/\

CASS



&

CEHMB L (B R SRR R R L
L E el VR (VEEF SMEE S BUE AR ) 3L E o s
=S FORG Rl ;}Mf% F FFSAL L2 T Bt i p
m110£37 18p ME L L RFABEEFTE (THE LV LE
FTHRL) T4 (LRTE- ¥34-126F ) » B A 55 L gde
M RFIOEES N T F FIRII BTtk o
(DA F 27 4 A RPET DT AT T EF YA FOES]
B ROEFIAMRE 2 AR 2RA L Rk
FRT . RARD FFA T I LY ARER X
xaﬁ?’L;R¢¥1Mﬁ”2E‘¥1%ﬁ”lﬁm¢x‘93
aizm:ibfiaviﬁﬂﬂéﬁ~%%wiﬂ FwE
iR ETREFEEN S S RATER S T
BRE 8GO
(feik 7w L2 3k RAFT R A frfia,
N2 HI84EF2H AR F P T M F MIRER A EE
2 F R RAFINE A TRITLGEL > FHITE
Fmdgu A 2Rz FAMREd ARG TREFTRYE
FE A A ER ,,.Ai"laAvﬁeiﬂ}i’@%ﬁifﬁT?*
Hgiz > W RIBHERIAFETF P2 > 5 et FlE FE
AR FEEEEAZENY  RERLAIREFTE F LA
BAZEABLETAFT LR AT T T A MR
oo PR 2R BRAESRS o VIR PR AT L H L
FIEAFAFEL AR B RRETAEL YR
PERASHNTLAGEEJP X 2RE 2B D P LD F S
wiio@agwwxia%%%,ﬂgwﬁ&@iﬂwv
UFFNP PP REL > THRBIPZT2RE > B3 EE
@wM$&g WM E L S ﬂmﬁmﬁw
LB EFOEFIE S R9EFIE AT TGP LR
22 3% %0F %138 ~ R I0F %278 g d P 5edvy 1 ¥
’T7zﬁl‘7 _E'.Jfﬂ\'—%‘}l“ﬁﬁ”rr'?ﬂﬁzf’%f—!*ﬁf"fé}éx’l
L AR R R AGE ) MRS HE 2 AR

P& X

Y

‘\“.'xr i
(Feie ™

$N\R



%i%%é Bl A A s DA R T 22 E R P
Be A2 Ee PP REEESI2ES2HS1LR -
aJu+lﬁ%bw%a’%§&%?1%WE—ﬁ%ﬁﬁﬁ
EWW“*“?UFi’@*“?PW%HﬁU%;E@ﬁ%
/ D3 H LT R 6 B2 A - R B 1
“ﬁ%&»%’iﬁé"i‘ (R ERIE ;! (’Eﬁ; £ 53007 ) >
ﬁ:,z‘a:m N 6",3%”"1 T . %91'+ . %10@”1:@ CH2

SR
!

.‘I‘ﬂ'
,_ﬁ
L2
W

S

@

N ‘F)‘;
e‘y-“t

\- —_
\_.\

¥ 2
uj’@@ﬂﬁ?:
Fo AE508E o A
L5201 %34~ $4F 2 $95D F15HER T (
AREBLZBZ B s - F2H  F R FAZES ¢ B
FHEPKESLHEE) T EH LY UETIFF1HI Y
DERET (THAEFRFTIF TARA2S R s 04

AE A FAREIN0T 2 D BB R R R ETERED
X f#re ST R E LR LR PR L
&iﬁ'i%i);%Q%%WWi\a%Laﬁ,m
Jﬁﬁiﬂﬁﬁﬂ;%ﬁ%wfw' Wi 2 & Bl
dEEES B (F) P BHM L E AR @lw’
FLRS TR EHD R (F) AP APHRE
gFﬁiﬂ’!‘ﬁﬁﬁfﬁﬁﬁ ~F 1 #fﬁ}‘ﬁ%@’ﬁ?w’ﬁpxﬂ’?‘/‘l%
PHE o YV RPPREEEFTINNES2HS2P - 560 2R
ToRETFOE R B & HAME e ff AI50T 2 2
R 2 RPRREGH TR R AR N 2 - kiES G
TR L A z@- z#%?%ZOI%;& %25 (4
DRI % %

-—'\

ﬂ%%$&%) # 6 30) 3 @ ¥M%@
%178 % 3% &#ﬂqxw@m §i g SR

%)

g5
@i%%ﬁ@b*-i"?éaﬁi %—L Da108£50 ~ 1005107 4
ﬂﬁ%%???~%ﬁ??f;g@@%,&?ﬁﬂA%%

AR



’?‘;}?ﬁ}iﬂ(g?hi',‘ﬁi—;ﬁ#ﬂm%s?%ﬂ‘ﬁ;J RN 2

[5110#2%2 200 ~110& 27 22P W 17 ko a3 % &5 Eﬁ%?Té\
PRNZAEFZOVR (ARE S %70 73 82-84F ; *~
ot — %445-449F ) > a 052 ~ (052 B2 HF &
PP R A B (T AEE ) WI0TELLE TR B4R i
Z o T AL BV GRES P FATE  RARR P
Byl ismhegfeEazd, ¥des %"@25 D SRS
PR ARERY FERfeE AR08 ETY ~ 1098270 14
A LEPITE Pt FRHFSEAR (YR ERS
) 0 BTN Hrr ot T EE e l08E8 4p pra2
#fr”‘“1110059183%*u@v+%«$#ﬁfa§g1*Efﬁ#fr"]cfﬁEn" it
(LRh%E=%30-05179-182F ) » m + Bt e »
AL RAERAVFE2EREENT G AILILET
P12 v 2 (R R%F ¥ %304F ) -

B)x & 055 ~005EH 5 A B * 239> LS -
%»#’%Fmé#ﬁ%ﬁmf’,ﬁAi%@ﬁw%
AR e /193,000 2 2= (LAR%F %= %50
Py - 2flefafd 51,5003 2= RERR
AT 5/ O S A 3 Sl N I 153——7&— 05 ~ 0052 4 &
T FD OO®OOF000003 52+ (& #1914, 29% =
%) 5 005 3 05E S 0 5 A 551,88 o
(LAmE- %412~523F ) > & 100525 T 5 B ~ 7
P 54 (R A% - $141-143~207F ) » S+ &4
BORTHRE CREREITOFELILMRE 0BLE P 005
PHAFE G FEREH00T > 28 s R IBIPREEES]
2EF2EFIID - FIDEFIEFIFRET S BREZN P
&&% PR AT P00 E S RITA R G RIS R
A E 7 WEF It 3 #E6,400= 7 (ELFVL‘(E)\E%!%
X = %3428‘ET> miEE L RpRPSEREMREROR R
GO E R g AR 3000 T 0 AT PR
BB EZEHIE208 0 (AEFH0B) » RGPy S FEAF

N

i,ea

«,\‘F

\+
w

C



/
g
w3
’
!

B R EAZEON R B FEPK
SARERRRTIE T RBE L2 Y
3@150.1—' AR ‘ﬁ%@f‘"ﬁ \fqv}ﬁi
BBl b ﬁﬁ\m»r@&ﬁbuﬁsz ¢ P2 B
FHALM 2 @RS TSR R pRG R px
BEES]IMES25520 - %6P - 5201 SR B
: Jf;:mf.iuso-h ME S TRRE R2E (4 p Bk
Kh) AFE 2 %&ﬁ Nk (dpok ek
1 lbﬁiﬁ‘saéﬁni# NKHE) o IHATOFT K2R 2
FL iy tEERDY ARG SR EIEEREH R
éé.Hﬁ@ﬁﬁ%%3ﬁ%%ﬁhﬁ‘%ﬁ’”ﬁ%yukas
MR T ST S RPN EIILELL P 3p W R B3
5111112077955 & S AR AR Je R 3b%2 B3 RkEE R
MR B R R e & R S E Pt
7 %
-

F w20~ HOEFLE ~ F9FE - F10EF 1 ~ %278 - 520
s H210E s HF2UFIRT HRBIHTEE ~ HE 2K
Bl RS ?%Wﬁ%ﬁﬁﬁﬁgé%ﬁ’ﬁ*
R G RMEAE R R KK ERE 0 A E
FL Y PR o i m%@%\w CHHEARFEL
b= R

I

w1 G :
(ﬁ‘g T N R A

‘%‘ﬁ
N
L

-

}

$IEF2HIFALATIN S 2 REF LR 4 R
AEEF CERRes : TERLE s TR2E% Ak BRY
LIREIRD e B R A R EF S %R BER
*IE B CNS15030 (CNS 15030-131 5 H-& 35 % 51 —% 1“4+
RR) RGEFAE ARSI AHED > ANE 2T E > FnE G
$1s o 2 EARIDYL BT kA K @R BT DL 530
278 Mt A 1 H 2] 4% B 7B ECNS150304 =432 » |2 § v |+
A F LN 52 HEFIEF R3000 7 - RERR
& dh g 12 ﬁ@ﬂlxﬁﬁ’T#iﬁ7V§(i@%%3
$422-423F ) > E L B R GET2 iE S

B B E FIR 3002 T b
A - RERRE  FEER R MG AR ST W

1
=

-~

¥

ey

¥

R
+
|
>my



B

AT E2A AT SR 9T &Y %B*v*ﬁ%uﬁv
B108# 67 14p %2 $¢ [ 7 JU‘T,)J 7 R107#1% 19p &= » 35
GERE A2 B v R E (ARE X = $432-436

F) o BAIRIREFITOP i M E B E 2 2
LRGP R PRSP AF N0 E 2 Ey
T kB yEEFIEF2E AL 4R R 7R HECNS15030
HEPELE F2 AR TR 0 NS TR p LT R o

£ & %‘*7“535 S>PRAE0EES AR ) TN EP AR

FRENPRALYB, T REP R PEEZ P REEER T
KEZPREAG > FIRATIPHFLETE 205
TR EGRY BRE SO THE RS F TFRE

PF'P
VEREAIRF A B ECFRAEEDZIFHE
qﬁ"«%?ﬁz:”.’ﬂ;vﬁxm A1 HEZ T E£RLVEBRL &
FR2LELEL S FRETE LF LS GRRR R 3

EPFRFY 2% - BFEE ARk TP 1IN
PlA AR T LR BN PR R2 F 2R Ak B
FAELE (ARFL-FTI-T2F ) » 7 2 58 L
4$T’?%???Q?Aﬁﬂ%i@%ﬁﬁ%’MW@J
ﬁﬁn*%ﬁwﬁéﬁﬁ*%’%ﬂm&ﬁ AT 7= =

oo T R
{%W%ﬁdw’ﬁé

MR LT ALl 2
=i =]

BPNPEFE BN BERT AR
Fl B oo X ZpATS P N005LE o k£ L kzﬁ’;%pi% : ;s_l p\
BEEAIE20B 2z ok g

nbi 5% 4 PR~ RRPA ~ PVEE - PIEL4E l‘*?#ﬂm (EL}%! %
$19F ) > A 0082 g d o .—»{rﬂﬁ%iﬁaﬁ»@ﬁi'\ﬁ‘
o205 At > gty AT N L ERARL IR
B ~mFRy T2 (LAR%EE-%96~99-101~104-105
F) x5 gfeR LY gaEig *iﬁ@”%iﬁi*fﬁirﬁliplo 1=
? (EL}%I%%J»:_”ISI‘MZE) KRRt PEE BB
PR EPEE AR Bl L B S R08F MR
RREREIA LN GFTRILETEAR > T EHp

g

b
=+
I

>my



:ﬁﬁwﬁii’)_ﬁﬂg >
i?’ii’bni#‘;{/—?

gPEEL2PHLRGF XD (THEFR2T) FLE
AR ERBEBGREAREFR SR P REHERIRE

FARATE BE R NP RFREML AN HHEL
BV (LRFS-F85-8TFE) » 33 ¢ B> 7K

2252892007 % (A2 ¥- %157T-17T1F ) » Y@z &K
M EF IR T F R ~HITHE (BAmE- 5203
Z%E),ﬁpﬁt)Jr%ﬁum+w\$%%m%~ﬁ%
BP0 22 B R E 2R VR AT
é%&&;%w%’ﬁm% °*¢Pﬁ&£i*%%<
V3R 2 BT > R A0S VTR A L
Fheiz i e 0052 s (A RE L = ‘”“106—107'ET) ’
7 005uE 7 2 05 i~ @ AR IR § 3 3 BE8 > S4B
TR ER Vg B R iy VB
é%é§¥€5§%waE@ﬁﬁ#ﬁ ch R 0 ER3HYWL L
g BV E T SE e BUE S gt g RN #@?w%%¢
FHT & (LAmE - ‘a’:142a) » T ORIEETS P iE 200
Bk Rk mbitz iFF b oS kAL f‘ié\:%ﬁﬁﬂ%,
YHELFE (RREFE- 51107 ) > A Bipfo L2 pF
et f > x 00524 F ok f 4 M8 5 Fat
m’“pﬁﬁmwﬁhﬁgw%$$?%?%(i%%%:
$145F ) o 0055 4o %%%;’ﬂW%ﬁ%ﬁﬂﬁﬁ&
R -2 (AREFS- 5114-116F ) >~ &b+ E
MR R AR BRIV AL B ARKRE T E AR
FIFH A F D TR AR Y 1 AR2 (31
PoF AT IRRFRET S (R ARE- F323F ) 0 &
LAP I B TARFRLFIBRCES TS L2 T

A\

-rx\q.

—

i
=+
I
m



ol

L
—\

$E A BE 2P L AFRELF 0 2P N2
M FEP AP AT P REL A LA

WANPEF PRI PERT TG EFIEMGED -
A 3 EP2P AT RAL L RFE s B
EE B RER AL 2 FATR TR A R kL
N XFARCIRFBERAFAVAL < EWPP R KRR I LHKE
FACEPTFENLI AL 103372 RBEIPFAZFH
%’_ﬁ@£éw$ﬂ%%ﬁ’%g‘<aﬁ3%4f#%
&ﬂ’%ﬁﬁiﬁgiﬁi’éﬁ%%@;kv - RS
A0 RRAGEH184EF 278 ~ F18DIE % 178 o LR T ?3'3
PoF AT PR PR A f YR o
BAOPEF AP ERLIRGE 4o EF FE L RE AL
R LA G
5

2%

DO
.
(“H}
C ot

ﬁ@%?fﬁfﬁ;%f_ A e TR I B o (3 2 ~y’?§-‘?<’fréq\‘%l l—;—;i&
BPNP AP EFTA (L re@rF ) o HEHE
NP AL 0BES S0 E RN T HRER A

Dy
e
(w
F
3

Tk PREREL AR RBEIHFAL G
A TR A R P F 2308 %23 T ;%—1\,;@4@5%&
?'zﬁ’ﬁ%?f BHATF L RFIRELF BT
HE2A G- Py A3 LR 84 RF], L&
CECHATS IR PR f A I RET E o
A@,ﬁzg@%gg,m£3, a§ﬁ929~

>

\

W
DO

7

SEOE L oktesk SE ¥ W g
&
=y
N

AT D HA ALY R B F AR

Do H AP o

FHFAARE RS RO AL AR TR X L2 PR
KRR ZEEAFENTI AT E o R FABE KL RD

'ﬁf@H#FAM%ﬂaﬁi%~ﬁ@&
EROT8HTIA) ~F & 2L (&
%Fﬁ&?L%ﬁidzigA,ﬁ%Lﬁ‘;ﬁ?fw>(#%%Gﬁ&
995~ ) » £3*523 9827 » 43t F AL 2. 5% (134775)
’%ﬁiﬁ&@%%%ﬁP%A%ﬂﬂ7%£*ﬁ?(ﬁ

P RFEENA IR ) c ERMATL P R2L L R R

$+ma



%

(ﬁggf%@ﬁﬁﬁ,%gpyj%?ﬁﬁﬁijaﬁ,
ew i > AT F A w2 fgk o FHEA F R v kR
LR P o R Rk o AFT R REET R
REOT G BUEAFEA LT E T2 IF
Lo R R ke 23 R A A T

E
VRGP ZAE CARLTEIE o RFH213E 1 53
s H2160E AN TG P o X AT R 2 P AT A T
22T BBV RE BT FEFL DAL P
Be-F et 2 B2 e R E RS E P o
Hﬁ%%4.£4w% 'm#k&ﬁzﬁilu,ﬁﬂmi
;k,%’wj\’}ﬁ‘riﬂzﬁilb %’-ﬁs&ﬁigwlﬂ AN - -
‘/)a ,%/“5 O Pt I#& iﬁv?/)ﬁ H 2 oit 4 977 & ;}7%@?
2 L hEEL (FH - RN GEFETT) 0 54
Opdm=cdne tm=d ~- 124D 4% 3% (RS
79 ) 22885,600~ ~ 3 ~ - .24 3EDXE £ 49550, 400~ 3%
Ao RARFIRA AL UiS AL RE S FE A1
B ABEE AL A (Il T (HIE 2 SRR IR
ﬁﬁfﬁéa%‘ﬁﬁ“?~ﬁwﬁ C R R AT Pk
RAWE 2O RRETEET (PP 3SR~ 58
Frel a2 A2 HEFER) BB 2 A F SR
%,§ﬁ§ﬁﬁﬂa’iﬁﬁé—$mﬁ)’ﬁi&%ﬁ
G SINEEEEE: S T -E RS G S MES:
P19p T ELE2l A m Rk o d A (005LE S p i £ 0
Boos B9 g a2 s * 7 BB AR s
Wﬁﬁﬁ**@%ﬂﬁ@*%&iﬂﬂg&&ﬁi%iJ%
WRAE P FEEARFTL o p RIFAHTTI0E27 19p L %
iﬁ%4%’%ﬁ%%%@%ﬁi’imﬁﬁﬁwﬁgwﬂ
FHREL I NI AME T AT HOMALE BT Rikh
WREZP20P § R IR FFED SUREL AL ¢ &
IARBERR G AP 2 BRI AR N AT E W > SR

%+zRA



FhIRSRRPIPHE S22 @ 2 T3 2+ 1
FARAREREFZ I AR, s FHEREFATH2 I
Bad L e R F il LEREHF AL
f@ﬁ%%’%iﬁ&ipﬂﬂ4ﬁﬁﬁ\ﬁ$@ﬁm
i,, m J()%I%\’LR‘_B \.;qu/\— ‘,_31%\ A\ﬁ.gﬁ-
@j*%ﬁ' ,.(i&%%%-%%ﬁ) e E 1 23p 13
P8P A AT 1B HAVESRE IR A 2 HEALE
EHFR BT J\/’i—}ll**’”#\i&ﬁ#‘*r J\ﬁjlb”ﬁ?’;lt o SR
BAAE I B E S AP RE G AP AR S8R
T2 BP0 2L ATEE ] kR E82,000% 5
PHE 12.4 > 5 A # F1,983T = 2 ¢ » 5 4 fifw 722
z’ﬁ%ﬁ%%%@%ﬁﬁﬁﬁﬁé£ﬁ4%i%(i@%
% — % 75-T7~85-94 ~163-169F ) > %11 & & fhz
FL 4 w?NS&&Q&i$+gm &k sz & ¥ (i@%
$290F )0 B3 A A 1 p 3 Y RS MATO Pk
iiﬁwﬂﬁ%’f;wﬁﬁgiT%ﬂEE%W
ok F R A G R EER L 2
E J.U(ﬂ’g‘mr:a a’aﬁ CHORIA 2 AR R AT R 2 LR R
BB R R o AR AT P 57FF7ff—~ 005LE = 2 |
?#wﬂ€$b%9’¢ié4 hiemEERS TR 2
Lo AT P005LE P i C Fp R
ﬁiéﬁ‘ﬁ‘%\i\ﬁ Lo BREERF T 2 il
R L AN #\i&ﬁﬂ‘iﬁf'gﬁf ,54,#»1!@-} (ELJ%'g;%.»*
1

ﬁﬁ%%ﬂ%%’ﬂﬁi%%3£1%£WW%¢ﬁ%’
TLRNIEBRHIRL ﬁ@ﬂﬁ@ié(i%%%—i%
1F) " BHEN B RHF 1097127 4p D EH%RIFL
(L APE -3 4”?)’ﬁ3il”i%5%#i*3i
WX RPIM T E By FTIOAAE S B 45 AR
BB AL 1 x I EF AR RRTT A N2 RBRF
o B B E ()4, A (£ £ %%iP) 3678 ~

A

R
+
>k
>my



TR FRATF o IR IFABLIT P 27 LA KRS
Brfhhke gD B EF o THMAAERE. 2 B
A 82 #% [ LI RFEH151,000~ ~ 1. 2-K 5 ip142
F73b~ (& 43t F¥45%) ~ 2. 14%?9“#‘; (éi*) 13550
0~ ~2.22 3% BI(PHE)2,500~]) » &% » &3 3 %

A B TR RIRS %L%”%kﬁ%T’}iyﬁ%@?%‘H%L@
(RRFE- $1T1-184F ) » ¢ itdet > P12 BL 2K T

Bl BE L&Y * 289,600~ 252,200~ ~ 14560
0%%19@ 2, 400~ vzt F /5% 2 £2082,020~ (L A%
- 5105-107F ) i p i1 p Ry R-k: 4 am
AREARRATL N2 R BHRBIEF > 2 RETF 0 T HARIE
PADPE R R R LI AR A QIR AT T R
WG e Ft o RIFAGRFET T S yATA P
P%ﬂiTVzﬁaﬁ\ﬁ$&§ﬁﬁ&:E%’#%;ﬁ
i R ARRIF o HAR2218 8,715~ (r2780735-360000
-202020=2218715) > e & L I * > 4 HF o
@rt £ FAFIA TR - v 12 2 S 132 w123
3i\2%’ﬂ4%ﬂiimﬁ4 » T

v 2, K7 AL
- 2 Ly %
o 2 L35y

-

K/ﬁ%&?i%ﬁ_—} S L PR RE % P AR REZ XA
RERE S Bal T PVC#K‘%&F%#=PC%£E£#K$

KR ST o SR R 9 T ’,;g‘f%;v?f » F AR TR AR
AR ERL () B PHE S KPE R LK

(2#FEFHE ERBNGEL G AT7]) > S0 d 4 a2 &
’i?ﬁi%\’}é%}%{%;%a p“f»”ﬂm’}i"ﬁ’ﬁﬁp‘\‘@gﬁ
B A f'a‘f”‘frﬂ BiEG RBEEHE *5E R
T EHSFI AP ERF S ?Bk gm3,=
Téﬁ-gi ﬁ‘ﬁlpni"\‘%‘%ﬂﬁﬂﬁﬁm%@m ’ ?éﬂiif&
FHAZ AT ER BB ERNE A@A T AR
B FREBEF A5 ]0-80F suend BT € i 2 kAL
Benik ¢ 3585 (AR%X= 52882908 ) M4 » 8o
FHRACER AN R A 2l & RS R

#ttR



R4 ) 2158 1,368~ ( r’36750+10500+28088+26030+5
0000=151368) » Ak P 3F A3t kL L L L Bzl 4R
TR ToRBIZEE X AL 1R TORRRGAS A
i’é@%*f’kiﬁ%bsﬁﬂ"l#%i? L SR I {0 P
Ezi&ﬁ%%ﬁ&#%%ﬁﬁ%ﬁzﬁixm’%%2
e 2 f?’f%‘ e R NSRS i = Ll
D R T A e ,Z;BI;],’).’F,( 3_1\%\;-3 Na S
E’r‘é%fr??ﬁ%ffﬂiu RN a‘r'ff LSV
b H 14289, 884~ (”f’1581252 151368=1429884) >
PR RS T
Cmmaﬁﬁwiﬁé‘:ﬁfté:.bzxz;~m N
L)

I
E\
*‘mﬁ
e

[E—
|
(O]
4
M
4

2

SN AN ]2 P IRA s G kS R KE L tE s F I Y
TAMA L A FARKESPHR NI ES Ll N
E’P’,%ﬁriiigPH ('{"I)‘z’;j\i‘ﬂ ’f\f’_‘_l :ﬁj”;*i) pA EJT% ;’IQ“‘

\-w
b
=
-
TS

=
S
R
P
Poxh
=

>~

Bl ~FRAT R T 542 B
FuE g wﬁ@i%w %4
-4~ §85-92F ) *tﬂ?“ﬁ#?%*ﬂ*?<%ﬂwVﬁ“

At
i \‘Ba
rI,

\1‘4

v

oo R AT F R DA FUnE ﬂ’f‘ii’ﬁ“:%’i’ﬁx:&‘_@% » T ¥
d 22 0 W ZEV R o 3 A — ~ C

£168 =~ (150000+10000=
: X m e PR 2GR

B A S ORI VAL SRR 3

PR AG #?M???~%%2“?ﬁﬂimw%ﬁﬁ$%
a‘r"‘lf FoaE ;'*,-u.»ﬂé%"j?

NWNOZWB%B)’%é%M

OLTEEE SRS SE-# 8- 462 VHSO?WPtW@‘Wﬁig%A



o G E H 0 Bkt 3R A R

.
B AR F AL L L E T AR L
* 22188, 715~ ~ 3 #ﬁi53%?f1423f9 884
C 5 ASET0H S, 9955 £ 21435 HT, 594~ 2 3T - R
F A A R RITT LB A NP A YL
;

UIESTETPEE Y, 4@ﬁx %4@$%??iﬂ%9ﬁﬂﬁ

&
rﬁi,fl:f{:ffjl?/}iﬁ %, F.Jfg& wg fg—
o BBRAEERrGEA 2WIEE
TF MY o5 h A FAARE = P B
AR B E IR Y 0 RERE ¥ 10,029 % &
M TR AZ A MR 5

AHEL(THE # 209E 5 & kﬁx’mﬁF%&ﬁﬂ
GE AR AL AW F AL LR LG FLED WA G
FP-FTREFE AT BLHE T A\’BW‘J
FARG R FRA ARG R FALGEE L P LK
@ﬁﬁ@éiﬂiﬁ%??ﬂﬁii 2¥ BET 0 H

3M4¥k%ﬁiﬁ&%m?? A3 5 F T PR
AL IR M FREE A y%i =i e
Zﬁﬁizi’vﬁ REREZERMA R (LA
o A FH2THESIF AT D
ifiﬁﬁ*’$?4* B4 F o FRAERERY £
éi%i’ﬁwﬁﬂg4£$@%’$$%419é¥$ﬁ
TLALAR O REFLFLLEFRTL - FRES
740 % ﬂ%rﬁ‘gﬁ’ﬁé’igi o X hH o A IR AFE K

|
S
Lo

[—

OO

oo

[S—

IS

Lo

[—

-3

"“IJ

—

F+HLR



1&@’ﬂﬁilyﬂ%$ﬁ@’ﬁ¢mw ok
PR PR AN Y 5 g Qﬁ%i%kﬁ
1 KEEL o Rk d Boa
RES S WATFIKREPE
}j,_;ﬁs\ ﬁ 1T Mi }\i B s e 2%
LeELF(AARE- 53037 ) » B2 P B e drg 2
2

4

B
e
L

P ite s i AR f?rﬁu%ﬁﬂéx’%wﬁﬁ(#ﬂ
KA L R G B T i%ﬁp" OB AL
SEH ST FH PP ALI T AL 1R & KF - £
%U*Uilﬂrfﬁﬁcj%é¥6$‘lﬁMWHﬁ@n’1;/?%
FRLEFONR T pRENFEIFFET D A D KRG
w0 Bk BOKIE T2 K0 azﬁmﬁ%“% E&ﬁﬁ
FERFH NGBS IR BRERS LI AR T2

7‘_.
3
}1

()

\

A q,vl‘j;ﬁgtk?)-’;:/\%’; ;‘4_37__1/' X %5 0T
LT HE RS R AP FIEM G
SO A B R AR R

A FFARRE F184IE R 29 ~ F18DHiEF I W
;A:>5%$2%+%ﬁ5 %zgﬁit%?ﬂv-~%gﬁg>
?%M’F;%4.$%<*d43&§75m4m’:§BllLﬁ5

(LR% %= 526+ %E)iiuﬁﬁﬂﬁ’¢%iﬁﬂ§6%
Bz AL MEGgRGeE s HFRfri s ¥ #
5\%ﬁgﬁjw$@m@a1§@%ﬁdap(ﬂﬂ&@

TN

=y
’

)

Bl A R AP D S111ET 18 (L REEZ %8

F) - # Wied #9027 i 4435477,504~ 2 p 1117

19p A2 F P ok > HFEFIFOXFH 2L f

Bz F) 2 RBZBZSH B - FIA e 2

Mo A&l Ased 22 #RP > LEHZ AR &7

Tl o S B A R TG g0 2 BIEF o
AL

WFPRLEHAIAE > Z AR A TR AL
FP AL IR a dpdE REAL NS T



PLIF 2.
Ao T mEF e PR ,e,q#ﬂéfﬁ/%véJLze‘M\%g R B

1% o
v = EN ] 114 = 7 3 30 2
RES - L e
FHEE P HREiE
3 FEA
= F RER

ANARR AIED o
doh PR B e EE 200 P ARG PR A
AZP PR o BRI FE200 P oe A AT RIEA F R
(PR dd A2 A8FREAN) > PIRPFRENL TS
Ejﬁ@ig%?‘ﬁ;i&v ,:;[J;,:élxﬁ gﬁﬁﬁﬂ,g’}@xﬁ.ﬁfﬁgﬁ
FREIZEP L EABLE A4 AL HRE $466i52 1% 158
pE N R2 A R B R ok EEFERAY R
- BB FFRHG
¥ EN ) 114

._,\

e —mk-
-h_‘\
-

30 2

T\,
¢

e



M (A

# 4

FRIFTAP - £IF)

NRFLLFH (AR p g |110.02.19
RN FHPOO%OOOR000|4F % 3+ & |110.02.19-110. 08. 31
5004 i Aeig p
7 = 1R |H HwE |H FH(E) |# HHFRE ANk
B
. i A E R
3.-.1 E R S 1 Ht RERBEPAH| LB A2 B% | Lzl
ok 2,285,600 [mirt 2? |Z9E(FHEF|REL- $51-59-60F
(G 23 A= ESDRE S
) THAAD AR
2 (RE)EH) | RFE- $61-94F
(SOEEIER £-3 BRES - 220, 000 HE REY- 5607
a4t s i
RE NI 528, 000 Pt P
Hikg
3. XRF/PID 451, 600 o P
&Rl
4. 9% 5~ 360, 000 o P
3 (E
EAR
7))
5. 0% EA 220, 000 o F
I AE:
LR
)
6. B~ th K A 50, 000 P F
e
(=ER ¥ e 300, 000 fe Fe H
53 (35
S
R =3
% 1
FHEEHE
5D
B 150, 000 et et
Hrtitd
i.-.2 4 EDX 4 | 24 {2,000 50, 400 K& Tk 5 AL 3| GCO3 2 #ED-XRF | & % 2 1-2
s Wi AT | A kR | RFE- 95T
¥
.= s il
iRl
i.-.1.1 ke |4 |44 (250 11, 000 PRk (2| kAT R
B AER) T B/HRE | RELS- ¥OTE
KR AR 2]
g BE%- $94-104F
#.-.1.2 kE R | 1 400,700  [420,735 | ;AL E 91y 4 9-2
G p R%E%- %105-107F
(SGS) SGS s e 47 2 L £2-3
REX- %109-192F
i.-.2.1 ERF 3N -1 EN 1 10, 000 10, 500 Ffla Az 215 H 2wt iE2-4
(g#) REX- $193F
%.-.2.2 F3E%R(P|1 1 2,500 2,500 ByrirE (1| MRS (2 225
Hie) ) /L) % %- $195-196 ~ 19
213 E T
3 2,701, 050 |2, 780, 735

#=t+=%




(\ER)

i ZrpiE
| = 1PV | 5 [720 3,780 PVCH# W1 R AR | L 2-6
Ct ¥ 2 (&) B%%- $199-204F
-2 = AR RPY| 4 6 [2,500 15,000 |p #3fr ¥ (2 [mag¥ 89T
gk 0y R%%- $205F
fool ST A (M3 375 |2, 340 921,375 | HAL/RE /4 | M E K/ [ LwiE2-8
& TRrEPCH 1 H/REHIE|RELE- $207-257-25
3 (t=20cm) g EE 8%
Fool2 R R AL |6 |250 1,500 BPREE(L|EpAwa | pr
L)
.23 TREEPCE 4 ()3 375 [1,120 441,000 |PC# A 77 % 22« 8 5| L7229
fof BHAE D HH - HE | REL- $259-262 - 26
32657
A B3Ny Sl e 1
RIS
| ok A& (= [ 2 17,500 [36,750 |p %% Y L3
ENYS R R % - $269-272F
®ESE)
foz.2 3ok A= [ 1 10,000  [10,500 |p F %% A
R )
Foz2 ELESpHC S S 1 26, 750 28,088 PP LATE|RE Y HE /MR
feit(§ Z fe it PE-LZPHE | RFE- 527327427
Hok ) 6~ 277-279F
F.oz.3 PVCH (fie i | 3¢ 1 24,790 (26,030 |PVC. # 4§ /|4 ¥ Y S|
FERok e % %- %281-285F
)
foz.3 T E(aEk|cp 20 (2,500 50,000 | @ peiTE (2
ERal ¥ AR
el LR B 1 39,980 41,979 [/ A/ 2 |[HHE R [ Rrgig-2
% % HH M FHE | R L $28742032
I 97 ~ 288-289 ~ 294 ~ 290
-291~ 195F
Fow2 1HFIER P 10 [500 5, 250 &5 R /G| p el 5wt 2 4-3
e W REE- $301F
X 128,950 |1, 581,252
.- Rkt (| e 3 (50,000 |150,000 | %3 (Y o3
1) R % - $269-272F
% = R | A 2 [5,000 10,000 |f 3 %% (A
(PE)
%21 %1% 5t 1 48,775 [51,214  |H# FAY HE/ M| L5
f R % - $303-304 ~ 30
5-306 F
.22 HLELE|AP 3 12,500 7,500 popRirE (2
B ARD
% = 7wl G| 15 |125 1,969 i AP RBE Y | A6
A FEYHE/f|REE- $307 - 309-35
%.w 7 e A (PA|KG 3,225|17 56,889 [H# E(H )R 47
o)
%.7.1 N 200|155 32,550  |H#
% 1)
%.1.2 Bl (%8 200|105 22,050 | H#
%2)
%.71.3 Bl (F |8 1,560 |95 155,610  [+H#
%3)




(\ER)

%7 e 1 72,012 75, 613 ARl Rk st d s | 2T
E ks ® B % - %355+ 357-35
Wi 2 8T
%, = B sk | 4 -l 142|250 35,500 Boysir % (1 |110.04.12-110. | %8
(& & @ B AR 9.07(ka) REE- %319F
# 3 -~ PH
)
%o~ dagas |ap 20 8,100 170,100 |PC200 42 2 8 | ¥ 434 ¥ 4%
21 RE % - $383-409F
/100.4.23-5. |+ 1 pe 2501
22 RE - %411-413F
N2 dags |ap 40 |2,500 100,000 |f #eie (1|18 2 B (24 /| iE9-2
¥ AR z) BE % - %411-413F
/100.4.23-5. |me1 3t 8
22
St 189,634  |868, 995
)3t 3,019, 634 |5, 230, 982
N NCA 130, 775
5%) (241
»)
&3t 5,361, 757

$—+mw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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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57號
上  訴  人  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象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盧明軒律師
            余晏芳律師
上  訴  人  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翠  
上  訴  人  侯旭峰  
被 上訴 人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聖  
被 上訴 人  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川﨑隆  
被 上訴 人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代表人江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斐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四、五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侯旭峰就上開第二項所命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應與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上訴人游象和就上開第二項命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應與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連帶債務人一人所為抗辯，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其抗辯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連帶債務人一人提起上訴，並提出非基於其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即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本件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新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合稱瑞新公司等2人）提出非基於其等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連帶債務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樂司公司）、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合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故泰樂司公司等2人雖於上訴後於民國112年7月3日撤回上訴（見本院卷一第145頁），仍視同已提起上訴，爰併列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土原久哉，嗣變更為川﨑隆，有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11-513頁），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09-51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承租之桃園市○○區○○○路000○0號、000○00號未具備防火建材之違建作為倉庫使用（下分稱0號建物、0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因電氣因素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其旁瑞新公司使用之00號建物（其內儲放有含氫氟酸、磷酸、硝酸、過氧化氫、硝酸鈰銨等危害性化學物品），致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消防員滅火時，灌救所產生之大量消防廢水融入氫氟酸溢流至伊等共同承攬之桃園市政府捷運局「桃園捷運綠線GC03標G07站至北出土段間地下段土建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所管領之北出土段西側工地（下稱系爭工地），造成系爭工地土壤、清出廢土及地下水遭氫氟酸（強酸及氟化物）汙染，無法繼續占有該地施工（110年2月19日至同年3月10日期間全工區停工，污染作業區則停工至同年4月25日），伊等共同承攬所占有之系爭工地使用目的受侵害，並因此支出檢測汙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汙染物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536萬1,756元（各項目、金額詳如附表）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為0號、00號建物使用人，應就建物內設備負維護、管理及避免危險發生之注意義務，惟泰樂司公司就0號建物內電氣設備疏未維護、管理，引發系爭火災，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上開危害性化學物品，於火災延燒消防員灌救滅火時，未能圍堵消防廢水，致含有氫氟酸之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造成系爭損害，均有疏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均應負賠償責任。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租用未依法取得建築及使用執照屬違章建築之0號、00號建物作為倉庫使用（樓地板面積依系爭火災燒失面積推算均達1500平方公尺，倘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稱亦有551.88平方公尺），未具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及第79條第1項等規定之防火構造、設備，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亦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稱消防設置標準）第4條第1項第3至5款、第12條、第15條第1項，設置室內消防栓等消防設備；另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存有「過氧化氫」總計達6,400公斤，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下稱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依第2項附表一管制量為300公斤），依系爭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之規定，屬於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其亦未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消防設備之種類，均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伊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亦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者，瑞新公司經營化學材料為業，於00號建物存放具有高毒性、高刺激、腐蝕性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含「氫氟酸」61,600公斤、35％「過氧化氫」6,400公斤，竟未依法存放具防火構造、滅火設備之場所，以及預先對防火、洩漏防止等事宜採取對策及裝設應變裝置，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亦負危險事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或第191條之3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有利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求為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本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㈠瑞新公司等2人：系爭火災起火點係在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內，瑞新公司已盡維護、管理存放化學物品等庫存物之義務，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亦立即到場協助滅火及協助災後處理，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及救災消防廢水溢流均無可歸責，且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工地權利未因此遭侵害，所受損害屬純粹經濟上損失，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瑞新公司賠償為無理由。又00號建物為1層樓建物、樓地板面積為551.88平方公尺，並無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第79條關於倉儲類建築物（以三層以上之任一樓層供倉儲用途或總樓地板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為要件）規定之適用，而瑞新公司已在00號建物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未有破壞建築物原有結構或設備之情事，已盡維護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至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濃度為35%，並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或消防法第6條第1項等保護他人法令之規定。另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作為存放化學原物料庫存及器具設備所用，未於該處從事化學事業上之工作或活動，並未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且系爭火災發生當下亦無人在內作業，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產生之消防廢水而為檢測系爭工程受汙染情形及清除汙染物所為之支出，並非係因瑞新公司從事事業、進行工作或活動中所致損害，自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況瑞新公司就存放原物料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任何過失，依民法第191條之3但書之規定亦無庸負賠償責任。縱認瑞新公司使用違建作為倉庫未依法設消防設備有疏失，惟系爭火災之延燒加上大量消防廢水外溢，結果將無可避免導致化學物質滲漏系爭工地，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瑞新公司之過失間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火災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市環保局）已對附近土壤、水質進行檢測結果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對瑞新公司為相關裁罰，故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並未含有任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制之汙染物，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2個月始委外進行土壤、水質檢測，難認與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有因果關係，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針對土壤酸鹼值及氟化物為管制，瑞新公司所存放之化學物品不含砷、鎘、鉻、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被上訴人委請訴外人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晏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驗公司）進行土壤及水質關於重金屬檢驗部分非屬必要；又依被上訴人所提承晏公司之調查報告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受重金屬汙染，地下水汙染物尚未超過地下水汙染管制標準，縱因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土地導致土壤、地下水PH值偏低，惟氫氟酸業已經大量稀釋，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逾2個月架設PVC布幕及鋪設混凝土地坪等防護措施，亦非必要；另所列「汙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項目，乃係地下水滲流抽排設備，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即已架設，非被上訴人為處理系爭火災汙染水所裝設，亦非必要支出；另就系爭工地遭污染土壤使用一般石灰中和酸性物質即可，依汙染面積估算土壤拌合至多僅需3至7個工作日，被上訴人主張支出石灰共計1,960包及施作工時
　　　40日之點工費用，均難認屬必要支出。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施工期間，倘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應設置防溢座，即得防止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至系爭工地，故被上訴人未依規定設置防溢座，就其所受損害，亦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或免除瑞新公司之賠償金額等語，資為抗辯。
　　㈡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答辯略以：系爭火災之發生，難認可歸責於泰樂司公司，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系爭火災亦無因果關係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92-93頁）：
　　㈠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因電氣因素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因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化學物品（含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鈰銨、過氧化氫），致消防員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
　　㈡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
　　㈢0號、00號建物均屬違章建築；0號建物為泰樂司公司作為置放公司出租音響、視屏周邊設備之倉庫所用；00號建物為瑞新公司作為置放公司經營之化學原料及空容器堆置存放之倉庫，系爭火災發生時存放之過氧化氫數量為6,400公斤。
　　㈣侯旭峰為泰樂司公司實際負責人；游象和為瑞新公司名義及實際負責人。
　　㈤侯旭峰與原審被告王秀翠前因系爭火災而遭刑事告訴，所涉公共危險案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2160號不起訴處分。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火災發生原因：查泰樂司公司承租使用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下午2時30分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其旁瑞新公司承租使用之00號建物，而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氫氟酸及過氧化氫等化學物品，致消防局消防人員到場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四㈠、㈢）。又查，系爭火災經消防局於同日下午2時43分獲報後，下午2時54分抵達現場救火，迄4時52分控制火勢，於5時21分撲滅，就系爭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處為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依現場物證、關係人筆錄分析及影像證據，勘查起火處電源線、延長線及插座於火災前均為通電狀態，經採樣電氣證物送消防署鑑定熔痕特徵為熱熔痕，又經清理起火處，為發現其他火（熱）源，經排除自燃性引火、外人侵入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燒金、鞭炮灰）引火之可能性後，研判起火原因不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有消防局110年3月18日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4-126頁），足見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以0號建物內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最高。
　㈡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關於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及侯旭峰、游象和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有明定，而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若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而數人因共同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苟各行為人之過失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另按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再按消防法及該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授權由內政部消防署所訂之消防設置標準、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考其規範意旨在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為保護他人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之法規，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供倉庫使用之場所任一樓層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另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第2項附表一規範，過氧化氫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依該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儲存過氧化氫達管制量以上，應依其性質設置儲存場所儲存，數量在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者，其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21條第3款、第4款及第9款至第15款規定外（包含儲存倉庫應為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之構造等），另需符合第2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即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儲存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消防設置標準辦理；儲存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另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之規定，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其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室內儲存場所或高度在6公尺以上之一層建物為「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應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依第19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⑵經查，0號建物、00號建物係訴外人祥鼎物流開發社未取得建造執照所興建之違章建築，於108年5月、109年10月分別出租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作為倉庫使用，此有訴外人即泰樂司公司倉庫廠管劉育志、祥鼎物流開發社負責人呂洪緯分別於110年2月20日、110年2月22日消防局談話紀錄、瑞新公司提出之租賃契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0-73、82-84頁；本院卷一第445-449頁），而0號建物、00號建物於興建期間經桃市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於107年11月7日查報為違建，並先後令停工限期補申請執照或自行拆除，惟祥鼎物流開發社其後仍繼續興建完成，並出租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為倉庫使用，游象和等人雖曾於108年7月、109年2月以起造人名義向桃市建管處申請核發建造執照（用途為運動場館），惟均遭退或撤回，此有桃市建管處108年8月4日桃建拆字第1110059183號函檢送相關違建查報拆除等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0-55、179-182頁），而上開建物屬違建，亦未經消防局列管檢查消防安全設備等情，有消防局111年7月12號函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54頁）。
　⑶又查，0號建物、00號建物為供倉庫使用之場所，外觀為一層建物，就上開建物樓地板面積，上訴人主張依消防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燒損面積約3,00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二第50頁）推算二建物樓地板面積各為1,500平方公尺，惟經瑞新公司等2人否認，游象和於本院到庭稱，0號、00號建物共同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1914.29平方公尺），00號建物小於0號建物，面積約551.88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412、523頁），並提出00號建物平面圖、空照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1-143、207頁），經核大致相符，雖可採信，惟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辯，0號建物、00號建物樓板面積均超過500平方公尺，故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係作為儲存多樣化學物品之倉庫，其中有過氧化氫數量6,400公斤（見上四、㈢、原審卷三第428頁），而過氧化氫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瑞新公司儲存數量已達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等規定，其設儲存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需於建築物許可開工前送消防機關審查完成，並於完工後，經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而該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需符合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構造等規範，另需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其內消防設備則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第201條等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者，另需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至瑞新公司等2人雖辯稱，其儲存之過氧化氫濃度35％，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對象云云，惟依該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並未另以濃度高低設定判斷標準，復參內政部消防署111年11月3日消署危字第1111120779號函所載：關於函詢濃度35%之雙氧水是否屬於公共危險物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乙節，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所列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之分級標準，第六類氧化性液體分為「第1級 」、「第2級 」兩級，按同附表1備註1說明，該級別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國家標準CNS15030 (CNS 15030-13化學品分類及標示—氧化性液體）進行分類；未完成分類前，基於安全考量，得認定為第1級。至濃度35%之雙氧水分級，得按前揭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惟氧化性液體不論第1級或第2級，其管制量皆為300公斤，是達應符合前揭管理辦法規定之標準，並無差異等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22-423頁），足見倉庫儲放之過氧化氫不論第1級、第2級，均係以管制量300公斤為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認定標準，並非以濃度高低為危險物品認定，而瑞新公司等2人所提內政部消防署97年5月23日、雲林縣消防局108年6月14日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07年1月19日函文，均係針對第三人之個案回覆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32-436頁），無從據以認定瑞新公司儲放之過氧化氫非屬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且瑞新公司並未提出儲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有依上開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送鑑之分類資料，故此部分所辯，自非可採。
　⑷再查，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為倉庫後，僅於建物內放置瓶裝消防滅火器，並未依上述消防法及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栓設備，有上開劉育志消防談話筆錄可稽，參以劉育志稱：伊係中興保全公司電聯告知0號建物偵煙探測器有火災警報後趕至現場查看，開門進入發現倉庫辦公室1區域有火光竄出，伊請對面工廠員工報案，並拿滅火器滅火，伊噴完2支滅火器後，發現濃煙及火勢太大，就撤出屋外，引導消防員救火，伊第一時間進入搶救時，僅辦公室1內部西側北端處角落有火光竄出，辦公室2、貨車及夾層都還沒有著火燃燒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下，泰樂司公司已有人員到場主動搶救滅火，惟因僅有瓶裝滅火器2支，無法撲滅火勢，倘其內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即有撲滅或阻止延燒速度之可能，是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00號建物，與泰樂司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有相當因果關係。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於系爭火災延燒時，其內儲存管制量20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過氧化氫及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銨等化學物品（見原審卷一第19頁），而00號建物為違章建築，為鋼骨鐵皮連棟式建物，與0號建物相連，此有系爭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現場位置圖、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6、99、101、104-105頁），又依游象和等人申請建造執照所填建築高度為10.1公尺（見原審卷三第181、182頁），足見瑞新公司違反上開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將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違規儲放未合於儲存場所規定之違章建築內，且建物內未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等滅火設備，僅置放瓶裝消防滅火器，此為瑞新公司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8、455頁），至瑞新公司辯稱其00號建物有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置，已盡建物、設備安全維護義務云云，惟瑞新公司與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保全公司）間僅簽立防盜服務及影像監視租賃設施契約，並無煙霧偵測設置系統，有訴外人即中興保全公司副課長陳正義於消防局談話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85-87頁），並有中興保全公司檢送之契約2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7-171頁），另瑞新公司提出松群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發票、驗收單（見本院卷一第203-205頁），項目係裝設出口標示LED小燈、緊急照明燈、滅火置物箱，均非上開消防法規定應設置之滅火設施，故瑞新公司等2人上開所辯，難認屬實。又消防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據報至現場救災時，原僅0號建物有火煙竄出，搶救時，火勢始逐漸朝向00號建物延燒（見原審卷二第106-107頁），而00號建物與0號建物無相隔適當空地距離，建物牆壁、柱、地板及屋頂亦非防火構造，其內儲放之過氧化氫化學物品為容易與氧氣和水反應分解釋放出熱量，濃度35％以上，會助長可燃物質加速燃燒，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2頁），可見瑞新公司違法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助燃之過氧化氫，造成系爭火災加速延燒，火勢更猛（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消防人員搶救滅火之時間延長，又00號建物另儲放之氫氟酸化學物品，腐蝕性非常強，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5頁），00號建物延燒失火後，其內儲放多種化學物品桶槽膨脹、變形（見原審卷二第114-116頁），又無防止溢流設施，致消防人員灌救滅火產生之消防廢水混含有氫氟酸等化學物質而溢流至附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有系爭工地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3頁），系爭工地土壤、地下水因此受有上開化學物質污染之損害，與瑞新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⑸基上，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延燒，係各違反前開保護他人法令之過失所致，並造成消防人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至現場灌救滅火產生大量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等有毒化學物質溢流至系爭工地造成污染，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係造成系爭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是就系爭損害之發生，為行為關連共同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均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⑹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責人（見上四㈣所示），其等對於該公司承租系爭0號建物、00號建物供其等公司倉庫使用部分業務之執行，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各負連帶賠償之責，亦屬有據，又其等2人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惟其等2人間，並不負連帶責任，是其等與上開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所負連帶賠償責任，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併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系爭工地，依被上訴人聯合承攬協議書約定，由聯合承攬銀行帳戶共同支出如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部分（共計278萬735元）、貳、安全防護部分（共計158萬1,252元）及參、污染水處理系統部分（共計86萬8,995元），合計523萬982元，加計管理費2.5%（13萬775元）
　　，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之損害（項目、金額詳附表所示），經瑞新公司等2人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
　⑵被上訴人主張消防廢水溢流共同承攬之系爭工地，致其內土壤、水質均受污染，支出清查受污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污染物等費用，並提出損害清單及如附表所示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為據（名稱、卷證出處詳附表所示），經查：
　①附表項次壹部分：項次壹、一.1委外調查及試驗（含顧問諮詢）228萬5,600元、壹、一.2土壤EDX氟分析5萬0,400元部分，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委託承晏公司對於系爭工地受污染採樣及後續處理工程（細項有附表所示㈠現地土讓採樣分析之防護設備、採樣費用、篩測費用、實驗室分析、取樣設備機費用及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劃及技師簽證）、㈢污染廢棄物離場處置計畫書，各項金額詳附表，見原審卷一第60頁），觀之承晏公司提出系爭工地土壤污染調查報告，記載系爭火災於110年2月19日下午5時21分完成滅火，由於00號建物内擺放大量化學品，其中以氫氟酸及硝酸為大宗，消防隊在灑水滅火時，因消防滅火水線沖刷混合夾帶廠房内化學品漫流至系爭工地導致基地内土壤遭受污染。桃市環保局於110年2月19日火災事件發生後，即啟動緊急應變作業，至現場進行相關監測及採樣作業，由於氫氟酸為有危害性的關注化學物質，環保局於同年2月20日會同工程業主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聯合承攬工程代表進行會勘，經環保局至現場檢測PH值為2.2屬於強酸且該物質為有毒物質，污染區設隔離區禁止人員進入，當場要求受污染區域之土壤應儘速委託合格清除處理業者處理，並經環保局審查核准後才能進行清除，被上訴人委託其中土壤採樣、檢驗分析部分，其另委託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見原審卷一第69頁），於同年月23日至3月8日在系爭工地共40處採樣土讓，查證結果，土壤未受重金屬污染，地下水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土壤雖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惟有污染物氫氟酸，為具危害之化學物質，土壤氟超過管制值最高濃度達82,000毫克，PH最低2.4，污染範圍1,983平方公尺，污染最深地下2公尺，污染控制方法建議採翻轉稀釋法及排土客土法（見原審卷一第75-77、85-94、163-169頁），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所載10-80毫克之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之氟中毒(見原審卷三第290頁)，足證系爭工地土壤確實係受瑞新公司儲放之氫氟酸所污染，且土壤所含氟化物濃度對人體有嚴重危害。故被上訴人係為確認系爭工地遭污染範圍、程度及清除上開污染物質所為調查、檢測支出及回復原狀所為之處理費用部分，自屬必要費用。惟瑞新公司另辯稱其置放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無重金屬成分，被上訴人支出檢驗重金屬物質費用非屬必要云云，經查，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置放之化學物品並無含有砷、鎘、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且檢測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13-159頁），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工地廢棄土原已取得土壤重金屬檢測報告，因系爭火災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污染，需再提出土壤檢驗報告才能運出處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61頁），固提出台灣檢驗公司109年12月4日出具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一第471頁），惟系爭工地土壤及廢棄土於系爭火災後檢測關於重金屬物質均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難認屬系爭工地土壤污染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則上開附表壹㈠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36萬元部分，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其餘項目之費用支出，經核均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應予准許。另關於附表項次壹.二自辦調查及試驗【含1.1水質取樣1萬1,000元、1.2水質檢測42萬735元（已加計營業稅5％）、2.1土壤取樣（會勘）1萬500元、2.2土壤檢測(PH值)2,500元】，經查，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地下水經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71-184頁），已述如上，則上開1.2水質檢測費用屬重金屬檢驗費用2萬9,600元、2萬2,200元、14萬600元共19萬2,400元加計營業稅5％之共20萬2,020元（見原審卷一第105-107頁），難認屬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含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不應准許，至其餘項目支出核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檢測費用外，其餘221萬8,715元（即2780735-360000-202020＝2218715），核屬必要支出費用，應予准許。
　②附表項次貳部分：項次貳一、1-2、二、1-3及四.1-2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為進行清除及改善土壤污染期間保護系爭工地施工人員健康安全而於系爭工地遭汙染地面鋪設PVC布幕、臨時鋪設PC地坪及打除額外支出之材料、工人及防護裝備等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點工計價單、承攬書等件為據（各證據資料及卷證出處詳見附表所列），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危害警告訊息，有吸入致命之危險，長期或重複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暴露會對器官造成傷害，危害防範措施需穿適當防護衣物、手套、戴眼罩、護面罩，即使接觸到稀釋溶液或暴露時間過長而未處理，皆會因氫氟酸毒性而滲入皮下組織，慢性暴露於氫氟酸危害性比急性暴露還低，反覆暴露或每天吸收10-80毫克的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的氟中毒等情（見原審卷三第288-290頁）以考，足認被上訴人上開費用支出，均係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於清除或改良污染期間所支出工地安全防護措施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防護措施係在災後2個月架設，無證據認定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會影響工地工人健康，無為防護措施必要云云，並非有據。至貳.三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5萬1,368元（即36750+10500+28088+26030+50000＝151368），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為防止開挖工程進行時地下水滲流之設備，又系爭工地地下水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故上開設備及支出難認屬系爭工地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需防護措施之必要支出，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費用均非系爭火災造成被上訴人損害所支出必要費用，應屬可採。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貳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142萬9,884元（即1581252-151368＝1429884），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③附表項次參部分：項次參二.1-2、三、四、五.1-3、六、七、八.1-2項目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被上訴人依承晏公司提出土壤污染改善方式，即調整土壤PH（加入石灰等中和土壤酸性）及所需改良範圍、深度所為改善污染土壤工程支出材料、機器設備、工人等必要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承晏公司調查報告資料（見原審卷一第85-92頁）及支出費用單據等件為據（詳見附表所列），核屬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添加石灰數量過高，作業期間過長，認支出費用過高云云，尚非可採。至參.一、二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6萬元（即150000+10000＝
　　160000），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已購入使用之自有設備
　　，非屬被上訴人因系爭損害所為支出，不應准許。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參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70萬8,995元（即868995-160000＝708995），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④附表項次參後所列管理費(2.5%)130,775元部分：被上訴人並未提出該管理費支出之憑據或單據，難認被上訴人確有上開費用之支出而受有損失，不應准許。　　　
　⑶基上，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火災受有損害請求賠償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221萬8,715元、防護措施費用142萬9,884元、污染處理70萬8,995元共計435萬7,594元之損害，應屬有據，逾此部分，難認屬回復損害之必要支出費用或實際支出之損失，不應准許。
　⑷至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應就各公司支出部分提出證明各為請求，不能為共同請求云云。惟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務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三家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工程而簽立聯合承攬協議書，依協議書第10.02條約定，本件被上訴人所有因執行本契約之支出係自三家公司名義共同開立之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所支出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聯合承攬協議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223-228頁），可知依被上訴人就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相關事務，在其等最終分配前，均係以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款項為共同收支，而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因系爭火災受有污染損害，對上訴人有同一損害賠償債權，於未分配前，其給付尚不可分，則被上訴人基於共同債權人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其等共同自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支出之損害費用予被上訴人全體，應屬有據，瑞新公司等2人前詞所辯，難認可採。　
　⑸瑞新公司等2人另抗辯被上訴人未依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於系爭工地外圍設置防溢座，就系爭損害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及錄影檔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13-314、317頁）。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固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經查，被上訴人稱其承攬系爭工程後，因系爭工地外地勢較低，遇水則淹，經水利、鄰里單位與被上訴人於施工前曾多次會勘，要求被上訴人圍籬不要設置防溢座，改以設置工區排水系統，以利雨水由路面逕流工區內所設置之環場邊溝集排水系統，避免因設置防溢座造成附近低窪地區積水等情，有提出施工圍籬工程施工抽查紀錄為參（見本院卷一第353頁），觀之上開紀錄管理項目防溢座部分，監造人員記載「現場臨路段，臨時灌（排）水溝牆身比原地面低，故免施作」等内容，堪認被上訴人主張其經監造單位核准免予施作系爭工地防溢座一節屬實。再參以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所稱防溢座，依該辦法第2條第5款規定，指設置於營建工地圍籬下方或洗車設備四周，防止廢水溢流之設施，故該辦法規範營建工程設置防溢座功能係防止營建工程工地廢水溢流污染至工地外，並非防止工地外之水流入工地，是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未施作防溢座，與系爭損害發生及擴大，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瑞新公司等2人執以被上訴人與有過失，請求減免其賠償責任云云，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瑞新公司、泰樂司公司對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5月19日起（見原審卷二第26、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求侯旭峰、游象和各分別就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上開給付部分，各負連帶給付之責（其中侯旭峰收受起訴狀繕本日期為111年7月18日〈見原審卷三第8頁〉，其僅就泰樂司公司應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及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給付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上開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引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被上訴人請求損害項目、金額）
		火災汙染工區

		北出土段

		


		


		火災日期

		110.02.19

		


		


		




		施工地點

		桃園市○○區○○○路000號00東側

		


		


		損失計算起迄日

		110.02.19-110.08.31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元)

		備註

		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

		頁數



		壹.

		災後調查及檢測

		


		


		


		


		


		


		




		壹.一.1

		委外調查及試驗
(含顧問諮詢)

		式

		1

		


		共計
2,285,6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外調查及試驗契約書(含顧問諮詢)、標單

		見附件1
原審卷一第51-59、60頁



		


		


		


		


		


		


		


		土壤汙染調查報告(承晏)(節錄)

		見附件1-1
原審卷一第61-94頁



		㈠現地土壤採樣分析

		1.毒災應變防護設備

		


		


		


		220,000

		


		標單

		原審卷一第60頁



		


		2.現地土壤採樣費用

		


		


		


		528,000

		


		同上

		同上



		


		3.XRF/PID篩測費用

		


		


		


		457,600

		


		同上

		同上



		


		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

		


		


		


		360,000

		


		同上

		同上



		


		5.實驗室分析費（土壤特性分析）

		


		


		


		220,000

		


		同上

		同上



		


		6.取樣設備機費用

		


		


		


		50,000

		


		同上

		同上



		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畫及技師簽證）

		


		


		


		


		300,000

		


		同上

		同上



		㈢污染廢棄離場處置計畫

		


		


		


		


		150,000

		


		同上

		同上



		壹.一.2

		土壤EDX氟分析

		樣

		24

		2,000

		50,4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C03土壤ED-XRF應變氟檢測、報價單

		見附件1-2
原審卷一第95頁



		壹.二

		自辦調查及檢測

		


		


		


		


		


		


		




		壹.二.1.1

		水質取樣

		人-小時

		44

		250

		11,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水質檢查取樣點平面圖/取樣照

		見附件2
原審卷一第97頁



		


		


		


		


		


		


		


		水質檢查取樣照片

		見附件2-1
原審卷一第94-104頁



		壹.二.1.2

		水質檢測

		式

		1

		400,700

		420,735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計價單

		見附件2-2
原審卷一第105-107頁



		


		


		


		


		


		


		


		SGS檢驗報告

		見附件2-3
原審卷一第109-192頁



		壹.二.2.1

		土壤取樣(會勘)

		工

		1

		10,000

		10,500

		遠利工程

		點工簽單

		見附件2-4
原審卷一第193頁



		壹.二.2.2

		土壤檢測(PH值)

		工

		1

		2,500

		2,500

		自辦作業(工人)

		會勘取樣照片(2工/半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5
原審卷一第195-196、197頁



		壹總計

		


		


		


		2,701,050

		2,780,735

		


		


		




		貳

		安全防護

		


		


		


		


		


		


		




		貳.一.1

		汙染阻流PVC布幕

		件

		5

		720

		3,780

		PVC材料

		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

		見附件2-6
原審卷一第199-204頁



		貳.一.2

		汙染阻流PVC布幕安裝

		人日

		6

		2,500

		15,000

		自辦作業(工人)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7
原審卷一第205頁



		貳.二.1

		強酸汙染地面臨時PC地坪(t=20cm)

		M3

		375

		2,340

		921,375

		材料/壓送/搗工

		材料契約/送貨單/壓送搗工契約、標單

		見附件2-8
原審卷一第207-257、258頁



		貳.二.2

		混凝土養護

		人-小時

		6

		250

		1,500

		自辦作業(工人)

		每日兩回兩小時

		




		貳.二.3

		臨時PC地坪打除

		M3

		375

		1,120

		441,000

		PC面層打除及碎塊運棄

		契約、標單、請款單、報價單

		見附件2-9
原審卷一第259-262、263、265頁



		貳.二.4

		土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

		式

		1

		


		


		


		


		




		貳.三.1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攪拌馬達)

		處

		2

		17,500

		36,75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貳.三.2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加藥馬達)

		處

		1

		10,000

		10,5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貳.三.2.1

		抽排系統零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6,750

		28,088

		抽排系統零件及配件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
原審卷一第273-274、276、277-279頁



		貳.三.3.1

		PVC管(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4,790

		26,030

		PVC.青龍管/另件

		銷貨單

		見附件4-1
原審卷一第281-285頁



		貳.三.3.2

		安裝(維護含汙染水系統)

		人日

		20

		2,500

		5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貳.四.1

		人員防護裝備

		式

		1

		39,980

		41,979

		淞琦/勝元/全安

		請款單、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2
原審卷一第287、293、297、288-289、294、290-291、195頁



		貳.四.2

		工地區隔及警戒標示

		片

		10

		500

		5,250

		警示標語/護欄格網

		自辦改製

		見附件4-3
原審卷一第301頁



		貳總計

		


		


		


		128,950

		1,581,252

		


		


		




		參

		汙染水處理

		


		


		


		


		


		


		




		參.一

		原水槽(鋼槽)

		處

		3

		50,000

		15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參.二

		藥劑調和槽(PE)

		處

		2

		5,000

		1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參.二.1

		施工架

		式

		1

		48,775

		51,214

		材料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

		見附件5
原審卷一第303-304、305-306頁



		參.二.2

		施工架安裝

		人日

		3

		2,500

		7,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參.三

		添加劑(消石灰)

		包

		15

		125

		1,969

		材料

		統計表總費用、零星申請單/配送(銷貨)單

		見附件6
原審卷一第307、309-354頁



		參.四

		添加劑(PAC)

		KG

		3,225

		17

		56,889

		材料

		


		




		參.五.1

		添加劑(石灰1)

		包

		200

		155

		32,550

		材料

		


		




		參.五.2

		添加劑(石灰2)

		包

		200

		105

		22,050

		材料

		


		




		參.五.3

		添加劑(石灰3)

		包

		1,560

		95

		155,610

		材料

		


		




		參.六

		氫氟子劑量機器，試驗關連道具

		式

		1

		72,012

		75,613

		氟離子測量儀器

		統計表、收據等

		見附件7
原審卷一第355、357-358頁



		參.七

		排放前後檢驗(氫氟酸離子、PH值)

		人-小時

		142

		250

		35,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10.04.12-110.9.07(光碟)

		見附件8
原審卷一第379頁



		參.八.1

		土壤拌合

		工日

		20

		8,100

		170,100

		PC200挖土機點工
/100.4.23-5.22

		賀擇請款單

		見附件9
原審卷一第383-409頁



		


		


		


		


		


		


		


		施工照片

		見附件9-1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八.2

		土壤拌合

		工日

		40

		2,500

		10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00.4.23-5.22

		工地人員(2人/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9-2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總計

		


		


		


		189,634

		868,995

		


		


		




		


		小計

		


		


		3,019,634

		5,230,982

		


		


		




		


		管理費(2.5%)

		


		


		


		130,775(四捨五入)

		


		


		




		


		合計

		


		


		


		5,361,757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57號

上  訴  人  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象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盧明軒律師

            余晏芳律師

上  訴  人  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翠  

上  訴  人  侯旭峰  

被 上訴 人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聖  

被 上訴 人  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川﨑隆  

被 上訴 人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代表人江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斐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1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四、五項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應

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侯旭峰就上開第二項所命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應與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連

帶給付之。

上訴人游象和就上開第二項命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給付部分，應與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

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二，餘由上訴人連帶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連帶債務人一人所為抗辯，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

    者，其抗辯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連帶債務人一人

    提起上訴，並提出非基於其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

    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即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效力即

    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本件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瑞新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合稱瑞新公司等

    2人）提出非基於其等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

    於連帶債務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樂司公司）

    、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合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故泰樂

    司公司等2人雖於上訴後於民國112年7月3日撤回上訴（見本

    院卷一第145頁），仍視同已提起上訴，爰併列為上訴人。

    被上訴人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原為土原久哉，嗣變更為川﨑隆，有該公司變更登記

    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11-513頁），其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一第509-51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泰樂

    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承租之桃園市○○

    區○○○路000○0號、000○00號未具備防火建材之違建作為倉庫

    使用（下分稱0號建物、0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泰

    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因電氣因素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

    災），延燒至其旁瑞新公司使用之00號建物（其內儲放有含

    氫氟酸、磷酸、硝酸、過氧化氫、硝酸鈰銨等危害性化學物

    品），致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消防員滅火時，

    灌救所產生之大量消防廢水融入氫氟酸溢流至伊等共同承攬

    之桃園市政府捷運局「桃園捷運綠線GC03標G07站至北出土

    段間地下段土建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所管領之北出

    土段西側工地（下稱系爭工地），造成系爭工地土壤、清出

    廢土及地下水遭氫氟酸（強酸及氟化物）汙染，無法繼續占

    有該地施工（110年2月19日至同年3月10日期間全工區停工

    ，污染作業區則停工至同年4月25日），伊等共同承攬所占

    有之系爭工地使用目的受侵害，並因此支出檢測汙染範圍、

    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汙染物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536

    萬1,756元（各項目、金額詳如附表）之損害（下稱系爭損

    害)。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為0號、00號建物使用人，

    應就建物內設備負維護、管理及避免危險發生之注意義務，

    惟泰樂司公司就0號建物內電氣設備疏未維護、管理，引發

    系爭火災，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上開危害性化學物品

    ，於火災延燒消防員灌救滅火時，未能圍堵消防廢水，致含

    有氫氟酸之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造成系爭損害，均有疏

    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均應負賠償責任。又泰

    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租用未依法取得建築及使用執照屬違章

    建築之0號、00號建物作為倉庫使用（樓地板面積依系爭火

    災燒失面積推算均達1500平方公尺，倘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

    稱亦有551.88平方公尺），未具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下稱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及第79條第1項

    等規定之防火構造、設備，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保護

    他人法令規定；亦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

    稱消防設置標準）第4條第1項第3至5款、第12條、第15條第

    1項，設置室內消防栓等消防設備；另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

    內儲存有「過氧化氫」總計達6,400公斤，屬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下稱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範之第6類

    「氧化性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依第2項附表一管制

    量為300公斤），依系爭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之

    規定，屬於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

    方公尺以上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其亦未依該標準第20

    1條設置消防設備之種類，均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

    第1項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伊

    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亦均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再者，瑞新公司經營化學材料為業，於00號建

    物存放具有高毒性、高刺激、腐蝕性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

    含「氫氟酸」61,600公斤、35％「過氧化氫」6,400公斤，竟

    未依法存放具防火構造、滅火設備之場所，以及預先對防火

    、洩漏防止等事宜採取對策及裝設應變裝置，依民法第191

    條之3規定，亦負危險事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或第191條之3及第185條第1項前

    段規定，擇一有利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另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之

    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各與泰樂司公司、

    瑞新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求為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

    訴人536萬1,756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

    ,756元本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

    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㈠瑞新公司等2人：系爭火災起火點係在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

      號建物內，瑞新公司已盡維護、管理存放化學物品等庫存

      物之義務，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亦立即到場協助滅火及協助

      災後處理，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及救災消防廢水溢流均無可

      歸責，且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工地權利未因此遭侵害，

      所受損害屬純粹經濟上損失，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請求瑞新公司賠償為無理由。又00號建物為1層樓建物、

      樓地板面積為551.88平方公尺，並無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

      條、第70條、第79條關於倉儲類建築物（以三層以上之任

      一樓層供倉儲用途或總樓地板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為要件

      ）規定之適用，而瑞新公司已在00號建物設置中興保全煙

      霧偵測系統、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未有破壞建築物原

      有結構或設備之情事，已盡維護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安全

      之義務，至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濃度為35

      %，並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亦

      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或消防法第6條第1項等保護他

      人法令之規定。另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作為存放化學原

      物料庫存及器具設備所用，未於該處從事化學事業上之工

      作或活動，並未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且

      系爭火災發生當下亦無人在內作業，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

      產生之消防廢水而為檢測系爭工程受汙染情形及清除汙染

      物所為之支出，並非係因瑞新公司從事事業、進行工作或

      活動中所致損害，自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況瑞

      新公司就存放原物料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任何過失，

      依民法第191條之3但書之規定亦無庸負賠償責任。縱認瑞

      新公司使用違建作為倉庫未依法設消防設備有疏失，惟系

      爭火災之延燒加上大量消防廢水外溢，結果將無可避免導

      致化學物質滲漏系爭工地，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瑞新公

      司之過失間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火災後，桃園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下稱桃市環保局）已對附近土壤、水質進行檢

      測結果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對瑞新公司為相關裁

      罰，故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並未含有任

      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制之汙染物，被上訴人於系

      爭火災後2個月始委外進行土壤、水質檢測，難認與系爭

      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有因果關係，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

      未針對土壤酸鹼值及氟化物為管制，瑞新公司所存放之化

      學物品不含砷、鎘、鉻、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

      質，被上訴人委請訴外人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承晏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

      驗公司）進行土壤及水質關於重金屬檢驗部分非屬必要；

      又依被上訴人所提承晏公司之調查報告結果，系爭工地土

      壤未受重金屬汙染，地下水汙染物尚未超過地下水汙染管

      制標準，縱因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土地導致土壤、地下水PH

      值偏低，惟氫氟酸業已經大量稀釋，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

      後逾2個月架設PVC布幕及鋪設混凝土地坪等防護措施，亦

      非必要；另所列「汙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項目，乃係地

      下水滲流抽排設備，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即已架

      設，非被上訴人為處理系爭火災汙染水所裝設，亦非必要

      支出；另就系爭工地遭污染土壤使用一般石灰中和酸性物

      質即可，依汙染面積估算土壤拌合至多僅需3至7個工作日

      ，被上訴人主張支出石灰共計1,960包及施作工時

　　　40日之點工費用，均難認屬必要支出。又被上訴人於系爭

      工地施工期間，倘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下稱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應設置防溢座

      ，即得防止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至系爭工地，故被上

      訴人未依規定設置防溢座，就其所受損害，亦與有過失，

      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或免除瑞新公司之賠償

      金額等語，資為抗辯。

　　㈡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答辯略以：

      系爭火災之發生，難認可歸責於泰樂司公司，被上訴人所

      受損害與系爭火災亦無因果關係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92-93頁）：

　　㈠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因電氣因素發生

      系爭火災，延燒至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因瑞新公司於

      00號建物內儲放化學物品（含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

      鈰銨、過氧化氫），致消防員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

      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

　　㈡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

　　㈢0號、00號建物均屬違章建築；0號建物為泰樂司公司作為

      置放公司出租音響、視屏周邊設備之倉庫所用；00號建物

      為瑞新公司作為置放公司經營之化學原料及空容器堆置存

      放之倉庫，系爭火災發生時存放之過氧化氫數量為6,400

      公斤。

　　㈣侯旭峰為泰樂司公司實際負責人；游象和為瑞新公司名義

      及實際負責人。

　　㈤侯旭峰與原審被告王秀翠前因系爭火災而遭刑事告訴，所

      涉公共危險案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

      字第2160號不起訴處分。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火災發生原因：查泰樂司公司承租使用0號建物於110年2

    月19日下午2時30分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其旁瑞新公司

    承租使用之00號建物，而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氫氟

    酸及過氧化氫等化學物品，致消防局消防人員到場灌救滅火

    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

    工地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四㈠、㈢）。又查，系爭

    火災經消防局於同日下午2時43分獲報後，下午2時54分抵達

    現場救火，迄4時52分控制火勢，於5時21分撲滅，就系爭火

    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處為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

    端處，依現場物證、關係人筆錄分析及影像證據，勘查起火

    處電源線、延長線及插座於火災前均為通電狀態，經採樣電

    氣證物送消防署鑑定熔痕特徵為熱熔痕，又經清理起火處，

    為發現其他火（熱）源，經排除自燃性引火、外人侵入引火

    及微小火源（煙蒂、燒金、鞭炮灰）引火之可能性後，研判

    起火原因不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有消防局11

    0年3月18日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報

    告）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4-126頁），足見系爭火災起火原

    因以0號建物內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最高。

　㈡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

    、第9條第1項關於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

    規定，致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受有系

    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及侯旭峰、游象

    和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情置

    辯，經查：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有明定，而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

    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若損害與違

    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即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而數人因共同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苟各行

    為人之過失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

    同，亦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另按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

    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

    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

    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

    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再按消防

    法及該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授權由內政部消防署所

    訂之消防設置標準、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考其規範意旨在預

    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

    生命財產，為保護他人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之法規，自屬

    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

    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供倉庫使用之場所任一樓層面積超過5

    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另依危險物品

    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第2項附表一規範，過氧化氫屬

    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依該

    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

    20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儲存過氧化氫達管制量以上，

    應依其性質設置儲存場所儲存，數量在管制量20倍以上，未

    達50倍者，其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21

    條第3款、第4款及第9款至第15款規定外（包含儲存倉庫應

    為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

    水滲透之構造等），另需符合第2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

    定（即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

    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

    設置窗戶等規定）；儲存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消防

    設置標準辦理；儲存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應由直

    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

    完成。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

    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

    照。另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之規定，

    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其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

    上之室內儲存場所或高度在6公尺以上之一層建物為「顯著

    滅火困難場所」，應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

    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依第197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係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⑵經查，0號建物、00號建物係訴外人祥鼎物流開發社未取得建

    造執照所興建之違章建築，於108年5月、109年10月分別出

    租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作為倉庫使用，此有訴外人即泰樂

    司公司倉庫廠管劉育志、祥鼎物流開發社負責人呂洪緯分別

    於110年2月20日、110年2月22日消防局談話紀錄、瑞新公司

    提出之租賃契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0-73、82-84頁；本院

    卷一第445-449頁），而0號建物、00號建物於興建期間經桃

    市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於107年11月7日查報為違建，

    並先後令停工限期補申請執照或自行拆除，惟祥鼎物流開發

    社其後仍繼續興建完成，並出租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為

    倉庫使用，游象和等人雖曾於108年7月、109年2月以起造人

    名義向桃市建管處申請核發建造執照（用途為運動場館），

    惟均遭退或撤回，此有桃市建管處108年8月4日桃建拆字第1

    110059183號函檢送相關違建查報拆除等資料可稽（見原審

    卷三第30-55、179-182頁），而上開建物屬違建，亦未經消

    防局列管檢查消防安全設備等情，有消防局111年7月12號函

    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54頁）。

　⑶又查，0號建物、00號建物為供倉庫使用之場所，外觀為一層

    建物，就上開建物樓地板面積，上訴人主張依消防局系爭鑑

    定報告記載燒損面積約3,00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二第50頁

    ）推算二建物樓地板面積各為1,500平方公尺，惟經瑞新公

    司等2人否認，游象和於本院到庭稱，0號、00號建物共同坐

    落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1914.29平方公尺）

    ，00號建物小於0號建物，面積約551.88平方公尺（見本院

    卷一第412、523頁），並提出00號建物平面圖、空照圖為據

    （見本院卷一第141-143、207頁），經核大致相符，雖可採

    信，惟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辯，0號建物、00號建物樓板面積

    均超過500平方公尺，故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

    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又

    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係作為儲存多樣化學物品之倉庫，其中

    有過氧化氫數量6,400公斤（見上四、㈢、原審卷三第428頁

    ），而過氧化氫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

    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瑞新公司儲存數量已達管

    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2條、

    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

    條、第24條等規定，其設儲存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

    需於建築物許可開工前送消防機關審查完成，並於完工後，

    經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

    執照。而該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需符合獨立、專

    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構造

    等規範，另需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

    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

    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

    、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其內消防設備則依消防設置標準第

    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第201條等規定，總樓地板面積

    在150平方公尺以上者，另需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

    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

    或乾粉滅火設備），至瑞新公司等2人雖辯稱，其儲存之過

    氧化氫濃度35％，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對象云云，惟

    依該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並未另以濃度高低設定判

    斷標準，復參內政部消防署111年11月3日消署危字第111112

    0779號函所載：關於函詢濃度35%之雙氧水是否屬於公共危

    險物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乙節，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

    第2項附表1所列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之分級標準，第六類氧化

    性液體分為「第1級 」、「第2級 」兩級，按同附表1備註1

    說明，該級別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國家標準CN

    S15030 (CNS 15030-13化學品分類及標示—氧化性液體）進

    行分類；未完成分類前，基於安全考量，得認定為第1級。

    至濃度35%之雙氧水分級，得按前揭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

    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惟氧化性液體不論

    第1級或第2級，其管制量皆為300公斤，是達應符合前揭管

    理辦法規定之標準，並無差異等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22-42

    3頁），足見倉庫儲放之過氧化氫不論第1級、第2級，均係

    以管制量300公斤為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

    範認定標準，並非以濃度高低為危險物品認定，而瑞新公司

    等2人所提內政部消防署97年5月23日、雲林縣消防局108年6

    月14日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07年1月19日函文，均係針對第

    三人之個案回覆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32-436頁），無從據

    以認定瑞新公司儲放之過氧化氫非屬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

    且瑞新公司並未提出儲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有依上開辦

    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送鑑

    之分類資料，故此部分所辯，自非可採。

　⑷再查，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為倉庫後，僅於建物內放置瓶

    裝消防滅火器，並未依上述消防法及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

    置室內栓設備，有上開劉育志消防談話筆錄可稽，參以劉育

    志稱：伊係中興保全公司電聯告知0號建物偵煙探測器有火

    災警報後趕至現場查看，開門進入發現倉庫辦公室1區域有

    火光竄出，伊請對面工廠員工報案，並拿滅火器滅火，伊噴

    完2支滅火器後，發現濃煙及火勢太大，就撤出屋外，引導

    消防員救火，伊第一時間進入搶救時，僅辦公室1內部西側

    北端處角落有火光竄出，辦公室2、貨車及夾層都還沒有著

    火燃燒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可見系爭火災發生

    當下，泰樂司公司已有人員到場主動搶救滅火，惟因僅有瓶

    裝滅火器2支，無法撲滅火勢，倘其內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即有撲滅或阻止延燒速度之可能，是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

    燒00號建物，與泰樂司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有相當因

    果關係。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於系爭火災延燒時，其內儲

    存管制量20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過氧化

    氫及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銨等化學物品（見原審卷一

    第19頁），而00號建物為違章建築，為鋼骨鐵皮連棟式建物

    ，與0號建物相連，此有系爭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現場位置圖

    、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6、99、101、104-105頁）

    ，又依游象和等人申請建造執照所填建築高度為10.1公尺（

    見原審卷三第181、182頁），足見瑞新公司違反上開危險物

    品管理辦法規定，將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

    違規儲放未合於儲存場所規定之違章建築內，且建物內未依

    上開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與自動撒水設

    備等滅火設備，僅置放瓶裝消防滅火器，此為瑞新公司等2

    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8、455頁），至瑞新公司辯稱其

    00號建物有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

    設置，已盡建物、設備安全維護義務云云，惟瑞新公司與中

    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保全公司）間僅簽立防

    盜服務及影像監視租賃設施契約，並無煙霧偵測設置系統，

    有訴外人即中興保全公司副課長陳正義於消防局談話筆錄可

    稽（見原審卷二第85-87頁），並有中興保全公司檢送之契

    約2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7-171頁），另瑞新公司提出松

    群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發票、驗收單（見本院卷一第203-205

    頁），項目係裝設出口標示LED小燈、緊急照明燈、滅火置

    物箱，均非上開消防法規定應設置之滅火設施，故瑞新公司

    等2人上開所辯，難認屬實。又消防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據

    報至現場救災時，原僅0號建物有火煙竄出，搶救時，火勢

    始逐漸朝向00號建物延燒（見原審卷二第106-107頁），而0

    0號建物與0號建物無相隔適當空地距離，建物牆壁、柱、地

    板及屋頂亦非防火構造，其內儲放之過氧化氫化學物品為容

    易與氧氣和水反應分解釋放出熱量，濃度35％以上，會助長

    可燃物質加速燃燒，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

    參（見本院卷二第142頁），可見瑞新公司違法於00號建物

    內儲放有助燃之過氧化氫，造成系爭火災加速延燒，火勢更

    猛（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消防人員搶救滅火之時間延長

    ，又00號建物另儲放之氫氟酸化學物品，腐蝕性非常強，此

    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5

    頁），00號建物延燒失火後，其內儲放多種化學物品桶槽膨

    脹、變形（見原審卷二第114-116頁），又無防止溢流設施

    ，致消防人員灌救滅火產生之消防廢水混含有氫氟酸等化學

    物質而溢流至附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有

    系爭工地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3頁），系爭工地

    土壤、地下水因此受有上開化學物質污染之損害，與瑞新公

    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⑸基上，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延燒，係各

    違反前開保護他人法令之過失所致，並造成消防人員於系爭

    火災發生後至現場灌救滅火產生大量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等

    有毒化學物質溢流至系爭工地造成污染，致被上訴人受有損

    害，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係造成系爭損害發生之共同

    原因，是就系爭損害之發生，為行為關連共同之共同侵權行

    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泰樂

    司公司、瑞新公司均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⑹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

    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定有明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應對被上訴人之損

    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

    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責人（見上四㈣所示），其等對於該

    公司承租系爭0號建物、00號建物供其等公司倉庫使用部分

    業務之執行，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損

    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侯旭峰與泰

    樂司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各負連帶賠償之責，亦屬有據

    ，又其等2人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各與泰

    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惟其

    等2人間，並不負連帶責任，是其等與上開泰樂司公司、瑞

    新公司對被上訴人所負連帶賠償責任，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

    係，併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火災之消防廢

    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系爭工地，依被上訴人聯合承攬協議書

    約定，由聯合承攬銀行帳戶共同支出如附表項次壹、災後調

    查及檢測部分（共計278萬735元）、貳、安全防護部分（共

    計158萬1,252元）及參、污染水處理系統部分（共計86萬8,

    995元），合計523萬982元，加計管理費2.5%（13萬775元）

　　，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之損害（項目

    、金額詳附表所示），經瑞新公司等2人以上情置辯，經查

    ：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

    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

    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

    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

    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

　⑵被上訴人主張消防廢水溢流共同承攬之系爭工地，致其內土

    壤、水質均受污染，支出清查受污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

    及清除污染物等費用，並提出損害清單及如附表所示證據資

    料及支出憑證為據（名稱、卷證出處詳附表所示），經查：

　①附表項次壹部分：項次壹、一.1委外調查及試驗（含顧問諮

    詢）228萬5,600元、壹、一.2土壤EDX氟分析5萬0,400元部

    分，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委託承晏公司對於系爭工地受

    污染採樣及後續處理工程（細項有附表所示㈠現地土讓採樣

    分析之防護設備、採樣費用、篩測費用、實驗室分析、取樣

    設備機費用及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

    應變改善工法規劃及技師簽證）、㈢污染廢棄物離場處置計

    畫書，各項金額詳附表，見原審卷一第60頁），觀之承晏公

    司提出系爭工地土壤污染調查報告，記載系爭火災於110年2

    月19日下午5時21分完成滅火，由於00號建物内擺放大量化

    學品，其中以氫氟酸及硝酸為大宗，消防隊在灑水滅火時，

    因消防滅火水線沖刷混合夾帶廠房内化學品漫流至系爭工地

    導致基地内土壤遭受污染。桃市環保局於110年2月19日火災

    事件發生後，即啟動緊急應變作業，至現場進行相關監測及

    採樣作業，由於氫氟酸為有危害性的關注化學物質，環保局

    於同年2月20日會同工程業主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興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聯合承攬工程代表進行會勘，經環

    保局至現場檢測PH值為2.2屬於強酸且該物質為有毒物質，

    污染區設隔離區禁止人員進入，當場要求受污染區域之土壤

    應儘速委託合格清除處理業者處理，並經環保局審查核准後

    才能進行清除，被上訴人委託其中土壤採樣、檢驗分析部分

    ，其另委託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三普環境分析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見原審卷一第69頁），於同年月23日至3月8

    日在系爭工地共40處採樣土讓，查證結果，土壤未受重金屬

    污染，地下水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土壤雖未

    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惟有污染物氫氟酸，為具危害之

    化學物質，土壤氟超過管制值最高濃度達82,000毫克，PH最

    低2.4，污染範圍1,983平方公尺，污染最深地下2公尺，污

    染控制方法建議採翻轉稀釋法及排土客土法（見原審卷一第

    75-77、85-94、163-169頁），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所

    載10-80毫克之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之氟中毒(見原審卷三第

    290頁)，足證系爭工地土壤確實係受瑞新公司儲放之氫氟酸

    所污染，且土壤所含氟化物濃度對人體有嚴重危害。故被上

    訴人係為確認系爭工地遭污染範圍、程度及清除上開污染物

    質所為調查、檢測支出及回復原狀所為之處理費用部分，自

    屬必要費用。惟瑞新公司另辯稱其置放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

    無重金屬成分，被上訴人支出檢驗重金屬物質費用非屬必要

    云云，經查，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置放之化學物品並無含有

    砷、鎘、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且檢測結果系

    爭工地土壤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13-

    159頁），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工地廢棄土原已取得土壤重金

    屬檢測報告，因系爭火災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污染，需再提

    出土壤檢驗報告才能運出處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61頁）

    ，固提出台灣檢驗公司109年12月4日出具檢驗報告（見本院

    卷一第471頁），惟系爭工地土壤及廢棄土於系爭火災後檢

    測關於重金屬物質均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難認屬系

    爭工地土壤污染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則上開

    附表壹㈠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36萬元部分，不應

    准許，至被上訴人其餘項目之費用支出，經核均屬回復原狀

    必要支出，應予准許。另關於附表項次壹.二自辦調查及試

    驗【含1.1水質取樣1萬1,000元、1.2水質檢測42萬735元（

    已加計營業稅5％）、2.1土壤取樣（會勘）1萬500元、2.2土

    壤檢測(PH值)2,500元】，經查，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

    地下水經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見原審卷

    一第171-184頁），已述如上，則上開1.2水質檢測費用屬重

    金屬檢驗費用2萬9,600元、2萬2,200元、14萬600元共19萬2

    ,400元加計營業稅5％之共20萬2,020元（見原審卷一第105-1

    07頁），難認屬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含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

    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不應准許，至其餘項目支出核屬回

    復原狀必要支出，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

    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檢測費

    用外，其餘221萬8,715元（即2780735-360000-202020＝2218

    715），核屬必要支出費用，應予准許。

　②附表項次貳部分：項次貳一、1-2、二、1-3及四.1-2部分，

    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為進行清

    除及改善土壤污染期間保護系爭工地施工人員健康安全而於

    系爭工地遭汙染地面鋪設PVC布幕、臨時鋪設PC地坪及打除

    額外支出之材料、工人及防護裝備等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

    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點工計價單、承攬書等件為據（

    各證據資料及卷證出處詳見附表所列），參以氫氟酸之安全

    資料表，危害警告訊息，有吸入致命之危險，長期或重複造

    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暴露會對器官造成傷害，危害

    防範措施需穿適當防護衣物、手套、戴眼罩、護面罩，即使

    接觸到稀釋溶液或暴露時間過長而未處理，皆會因氫氟酸毒

    性而滲入皮下組織，慢性暴露於氫氟酸危害性比急性暴露還

    低，反覆暴露或每天吸收10-80毫克的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

    的氟中毒等情（見原審卷三第288-290頁）以考，足認被上

    訴人上開費用支出，均係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於清除

    或改良污染期間所支出工地安全防護措施之必要費用，瑞新

    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防護措施係在災後2個月架設，無證據認

    定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會影響工地工人健康，無為防

    護措施必要云云，並非有據。至貳.三之支出（項目、金額

    詳附表）共15萬1,368元（即36750+10500+28088+26030+500

    00＝151368），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為防止開挖工程進

    行時地下水滲流之設備，又系爭工地地下水檢測污染物未超

    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故上開設備及支出難認屬系爭工地

    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需防護措施之必要支出，瑞新公司

    等2人辯稱上開費用均非系爭火災造成被上訴人損害所支出

    必要費用，應屬可採。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

    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貳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

    ，其餘142萬9,884元（即1581252-151368＝1429884），核屬

    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③附表項次參部分：項次參二.1-2、三、四、五.1-3、六、七

    、八.1-2項目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

    氟酸污染，被上訴人依承晏公司提出土壤污染改善方式，即

    調整土壤PH（加入石灰等中和土壤酸性）及所需改良範圍、

    深度所為改善污染土壤工程支出材料、機器設備、工人等必

    要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承晏公司調查報告資料（見原審卷

    一第85-92頁）及支出費用單據等件為據（詳見附表所列）

    ，核屬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瑞

    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添加石灰數量過高，作業期間過

    長，認支出費用過高云云，尚非可採。至參.一、二之支出

    （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6萬元（即150000+10000＝

　　160000），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已購入使用之自有設備

　　，非屬被上訴人因系爭損害所為支出，不應准許。綜上，被

    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參費

    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70萬8,995元（即868995-

    160000＝708995），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④附表項次參後所列管理費(2.5%)130,775元部分：被上訴人並

    未提出該管理費支出之憑據或單據，難認被上訴人確有上開

    費用之支出而受有損失，不應准許。　　　

　⑶基上，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火災受有損害請求賠償災後調

    查及檢測等費用221萬8,715元、防護措施費用142萬9,884元

    、污染處理70萬8,995元共計435萬7,594元之損害，應屬有

    據，逾此部分，難認屬回復損害之必要支出費用或實際支出

    之損失，不應准許。

　⑷至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應就各公司支出部分提出證明

    各為請求，不能為共同請求云云。惟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

    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務人全體為給付，

    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

    明文。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三家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工程

    而簽立聯合承攬協議書，依協議書第10.02條約定，本件被

    上訴人所有因執行本契約之支出係自三家公司名義共同開立

    之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所支出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聯合承攬

    協議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223-228頁），可知依被上訴人

    就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相關事務，在其等最終分配前，均係

    以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款項為共同收支，而被上訴人係因系爭

    工程之系爭工地因系爭火災受有污染損害，對上訴人有同一

    損害賠償債權，於未分配前，其給付尚不可分，則被上訴人

    基於共同債權人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其等共同自聯合承攬銀

    行帳戶支出之損害費用予被上訴人全體，應屬有據，瑞新公

    司等2人前詞所辯，難認可採。　

　⑸瑞新公司等2人另抗辯被上訴人未依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

    6條第1項於系爭工地外圍設置防溢座，就系爭損害發生或擴

    大與有過失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及錄影檔為據（見本院卷

    一第313-314、317頁）。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固得減輕賠償金額或

    免除之，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

    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

    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經查，被上訴人稱其承攬系爭

    工程後，因系爭工地外地勢較低，遇水則淹，經水利、鄰里

    單位與被上訴人於施工前曾多次會勘，要求被上訴人圍籬不

    要設置防溢座，改以設置工區排水系統，以利雨水由路面逕

    流工區內所設置之環場邊溝集排水系統，避免因設置防溢座

    造成附近低窪地區積水等情，有提出施工圍籬工程施工抽查

    紀錄為參（見本院卷一第353頁），觀之上開紀錄管理項目

    防溢座部分，監造人員記載「現場臨路段，臨時灌（排）水

    溝牆身比原地面低，故免施作」等内容，堪認被上訴人主張

    其經監造單位核准免予施作系爭工地防溢座一節屬實。再參

    以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所稱防溢座，依該辦法

    第2條第5款規定，指設置於營建工地圍籬下方或洗車設備四

    周，防止廢水溢流之設施，故該辦法規範營建工程設置防溢

    座功能係防止營建工程工地廢水溢流污染至工地外，並非防

    止工地外之水流入工地，是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未施作防

    溢座，與系爭損害發生及擴大，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瑞

    新公司等2人執以被上訴人與有過失，請求減免其賠償責任

    云云，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

    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瑞新公司、泰樂司公

    司對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5月19日起

    （見原審卷二第26、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以及請求侯旭峰、游象和各分別就泰樂司公司、

    瑞新公司上開給付部分，各負連帶給付之責（其中侯旭峰收

    受起訴狀繕本日期為111年7月18日〈見原審卷三第8頁〉，其

    僅就泰樂司公司應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

    ，及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

    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給付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

    ，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

    自應由本院就上開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至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引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被上訴人請求損害項目、金額）

火災汙染工區 北出土段   火災日期 110.02.19    施工地點 桃園市○○區○○○路000號00東側   損失計算起迄日 110.02.19-110.08.31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元) 備註 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 頁數 壹. 災後調查及檢測        壹.一.1 委外調查及試驗 (含顧問諮詢) 式 1  共計 2,285,6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外調查及試驗契約書(含顧問諮詢)、標單 見附件1 原審卷一第51-59、60頁        土壤汙染調查報告(承晏)(節錄) 見附件1-1 原審卷一第61-94頁 ㈠現地土壤採樣分析 1.毒災應變防護設備    220,000  標單 原審卷一第60頁  2.現地土壤採樣費用    528,000  同上 同上  3.XRF/PID篩測費用    457,600  同上 同上  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    360,000  同上 同上  5.實驗室分析費（土壤特性分析）    220,000  同上 同上  6.取樣設備機費用    50,000  同上 同上 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畫及技師簽證）     300,000  同上 同上 ㈢污染廢棄離場處置計畫     150,000  同上 同上 壹.一.2 土壤EDX氟分析 樣 24 2,000 50,4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C03土壤ED-XRF應變氟檢測、報價單 見附件1-2 原審卷一第95頁 壹.二 自辦調查及檢測        壹.二.1.1 水質取樣 人-小時 44 250 11,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水質檢查取樣點平面圖/取樣照 見附件2 原審卷一第97頁        水質檢查取樣照片 見附件2-1 原審卷一第94-104頁 壹.二.1.2 水質檢測 式 1 400,700 420,735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計價單 見附件2-2 原審卷一第105-107頁        SGS檢驗報告 見附件2-3 原審卷一第109-192頁 壹.二.2.1 土壤取樣(會勘) 工 1 10,000 10,500 遠利工程 點工簽單 見附件2-4 原審卷一第193頁 壹.二.2.2 土壤檢測(PH值) 工 1 2,500 2,500 自辦作業(工人) 會勘取樣照片(2工/半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5 原審卷一第195-196、197頁 壹總計    2,701,050 2,780,735    貳 安全防護        貳.一.1 汙染阻流PVC布幕 件 5 720 3,780 PVC材料 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 見附件2-6 原審卷一第199-204頁 貳.一.2 汙染阻流PVC布幕安裝 人日 6 2,500 15,000 自辦作業(工人)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7 原審卷一第205頁 貳.二.1 強酸汙染地面臨時PC地坪(t=20cm) M3 375 2,340 921,375 材料/壓送/搗工 材料契約/送貨單/壓送搗工契約、標單 見附件2-8 原審卷一第207-257、258頁 貳.二.2 混凝土養護 人-小時 6 250 1,500 自辦作業(工人) 每日兩回兩小時  貳.二.3 臨時PC地坪打除 M3 375 1,120 441,000 PC面層打除及碎塊運棄 契約、標單、請款單、報價單 見附件2-9 原審卷一第259-262、263、265頁 貳.二.4 土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 式 1      貳.三.1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攪拌馬達) 處 2 17,500 36,75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貳.三.2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加藥馬達) 處 1 10,000 10,5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貳.三.2.1 抽排系統零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6,750 28,088 抽排系統零件及配件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 原審卷一第273-274、276、277-279頁 貳.三.3.1 PVC管(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4,790 26,030 PVC.青龍管/另件 銷貨單 見附件4-1 原審卷一第281-285頁 貳.三.3.2 安裝(維護含汙染水系統) 人日 20 2,500 5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貳.四.1 人員防護裝備 式 1 39,980 41,979 淞琦/勝元/全安 請款單、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2 原審卷一第287、293、297、288-289、294、290-291、195頁 貳.四.2 工地區隔及警戒標示 片 10 500 5,250 警示標語/護欄格網 自辦改製 見附件4-3 原審卷一第301頁 貳總計    128,950 1,581,252    參 汙染水處理        參.一 原水槽(鋼槽) 處 3 50,000 15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參.二 藥劑調和槽(PE) 處 2 5,000 1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參.二.1 施工架 式 1 48,775 51,214 材料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 見附件5 原審卷一第303-304、305-306頁 參.二.2 施工架安裝 人日 3 2,500 7,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參.三 添加劑(消石灰) 包 15 125 1,969 材料 統計表總費用、零星申請單/配送(銷貨)單 見附件6 原審卷一第307、309-354頁 參.四 添加劑(PAC) KG 3,225 17 56,889 材料   參.五.1 添加劑(石灰1) 包 200 155 32,550 材料   參.五.2 添加劑(石灰2) 包 200 105 22,050 材料   參.五.3 添加劑(石灰3) 包 1,560 95 155,610 材料   參.六 氫氟子劑量機器，試驗關連道具 式 1 72,012 75,613 氟離子測量儀器 統計表、收據等 見附件7 原審卷一第355、357-358頁 參.七 排放前後檢驗(氫氟酸離子、PH值) 人-小時 142 250 35,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10.04.12-110.9.07(光碟) 見附件8 原審卷一第379頁 參.八.1 土壤拌合 工日 20 8,100 170,100 PC200挖土機點工 /100.4.23-5.22 賀擇請款單 見附件9 原審卷一第383-409頁        施工照片 見附件9-1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八.2 土壤拌合 工日 40 2,500 10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00.4.23-5.22 工地人員(2人/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9-2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總計    189,634 868,995     小計   3,019,634 5,230,982     管理費(2.5%)    130,775(四捨五入)     合計    5,361,757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57號
上  訴  人  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象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盧明軒律師
            余晏芳律師
上  訴  人  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翠  
上  訴  人  侯旭峰  
被 上訴 人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聖  
被 上訴 人  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川﨑隆  
被 上訴 人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代表人江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斐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四、五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侯旭峰就上開第二項所命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應與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上訴人游象和就上開第二項命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應與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連帶債務人一人所為抗辯，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其抗辯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連帶債務人一人提起上訴，並提出非基於其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即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本件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新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合稱瑞新公司等2人）提出非基於其等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連帶債務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樂司公司）、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合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故泰樂司公司等2人雖於上訴後於民國112年7月3日撤回上訴（見本院卷一第145頁），仍視同已提起上訴，爰併列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土原久哉，嗣變更為川﨑隆，有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11-513頁），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09-51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承租之桃園市○○區○○○路000○0號、000○00號未具備防火建材之違建作為倉庫使用（下分稱0號建物、0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因電氣因素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其旁瑞新公司使用之00號建物（其內儲放有含氫氟酸、磷酸、硝酸、過氧化氫、硝酸鈰銨等危害性化學物品），致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消防員滅火時，灌救所產生之大量消防廢水融入氫氟酸溢流至伊等共同承攬之桃園市政府捷運局「桃園捷運綠線GC03標G07站至北出土段間地下段土建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所管領之北出土段西側工地（下稱系爭工地），造成系爭工地土壤、清出廢土及地下水遭氫氟酸（強酸及氟化物）汙染，無法繼續占有該地施工（110年2月19日至同年3月10日期間全工區停工，污染作業區則停工至同年4月25日），伊等共同承攬所占有之系爭工地使用目的受侵害，並因此支出檢測汙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汙染物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536萬1,756元（各項目、金額詳如附表）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為0號、00號建物使用人，應就建物內設備負維護、管理及避免危險發生之注意義務，惟泰樂司公司就0號建物內電氣設備疏未維護、管理，引發系爭火災，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上開危害性化學物品，於火災延燒消防員灌救滅火時，未能圍堵消防廢水，致含有氫氟酸之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造成系爭損害，均有疏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均應負賠償責任。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租用未依法取得建築及使用執照屬違章建築之0號、00號建物作為倉庫使用（樓地板面積依系爭火災燒失面積推算均達1500平方公尺，倘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稱亦有551.88平方公尺），未具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及第79條第1項等規定之防火構造、設備，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亦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稱消防設置標準）第4條第1項第3至5款、第12條、第15條第1項，設置室內消防栓等消防設備；另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存有「過氧化氫」總計達6,400公斤，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下稱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依第2項附表一管制量為300公斤），依系爭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之規定，屬於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其亦未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消防設備之種類，均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伊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亦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者，瑞新公司經營化學材料為業，於00號建物存放具有高毒性、高刺激、腐蝕性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含「氫氟酸」61,600公斤、35％「過氧化氫」6,400公斤，竟未依法存放具防火構造、滅火設備之場所，以及預先對防火、洩漏防止等事宜採取對策及裝設應變裝置，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亦負危險事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或第191條之3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有利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求為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本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㈠瑞新公司等2人：系爭火災起火點係在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內，瑞新公司已盡維護、管理存放化學物品等庫存物之義務，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亦立即到場協助滅火及協助災後處理，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及救災消防廢水溢流均無可歸責，且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工地權利未因此遭侵害，所受損害屬純粹經濟上損失，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瑞新公司賠償為無理由。又00號建物為1層樓建物、樓地板面積為551.88平方公尺，並無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第79條關於倉儲類建築物（以三層以上之任一樓層供倉儲用途或總樓地板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為要件）規定之適用，而瑞新公司已在00號建物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未有破壞建築物原有結構或設備之情事，已盡維護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至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濃度為35%，並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或消防法第6條第1項等保護他人法令之規定。另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作為存放化學原物料庫存及器具設備所用，未於該處從事化學事業上之工作或活動，並未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且系爭火災發生當下亦無人在內作業，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產生之消防廢水而為檢測系爭工程受汙染情形及清除汙染物所為之支出，並非係因瑞新公司從事事業、進行工作或活動中所致損害，自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況瑞新公司就存放原物料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任何過失，依民法第191條之3但書之規定亦無庸負賠償責任。縱認瑞新公司使用違建作為倉庫未依法設消防設備有疏失，惟系爭火災之延燒加上大量消防廢水外溢，結果將無可避免導致化學物質滲漏系爭工地，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瑞新公司之過失間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火災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市環保局）已對附近土壤、水質進行檢測結果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對瑞新公司為相關裁罰，故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並未含有任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制之汙染物，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2個月始委外進行土壤、水質檢測，難認與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有因果關係，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針對土壤酸鹼值及氟化物為管制，瑞新公司所存放之化學物品不含砷、鎘、鉻、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被上訴人委請訴外人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晏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驗公司）進行土壤及水質關於重金屬檢驗部分非屬必要；又依被上訴人所提承晏公司之調查報告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受重金屬汙染，地下水汙染物尚未超過地下水汙染管制標準，縱因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土地導致土壤、地下水PH值偏低，惟氫氟酸業已經大量稀釋，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逾2個月架設PVC布幕及鋪設混凝土地坪等防護措施，亦非必要；另所列「汙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項目，乃係地下水滲流抽排設備，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即已架設，非被上訴人為處理系爭火災汙染水所裝設，亦非必要支出；另就系爭工地遭污染土壤使用一般石灰中和酸性物質即可，依汙染面積估算土壤拌合至多僅需3至7個工作日，被上訴人主張支出石灰共計1,960包及施作工時
　　　40日之點工費用，均難認屬必要支出。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施工期間，倘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應設置防溢座，即得防止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至系爭工地，故被上訴人未依規定設置防溢座，就其所受損害，亦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或免除瑞新公司之賠償金額等語，資為抗辯。
　　㈡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答辯略以：系爭火災之發生，難認可歸責於泰樂司公司，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系爭火災亦無因果關係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92-93頁）：
　　㈠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因電氣因素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因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化學物品（含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鈰銨、過氧化氫），致消防員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
　　㈡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
　　㈢0號、00號建物均屬違章建築；0號建物為泰樂司公司作為置放公司出租音響、視屏周邊設備之倉庫所用；00號建物為瑞新公司作為置放公司經營之化學原料及空容器堆置存放之倉庫，系爭火災發生時存放之過氧化氫數量為6,400公斤。
　　㈣侯旭峰為泰樂司公司實際負責人；游象和為瑞新公司名義及實際負責人。
　　㈤侯旭峰與原審被告王秀翠前因系爭火災而遭刑事告訴，所涉公共危險案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2160號不起訴處分。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火災發生原因：查泰樂司公司承租使用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下午2時30分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其旁瑞新公司承租使用之00號建物，而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氫氟酸及過氧化氫等化學物品，致消防局消防人員到場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四㈠、㈢）。又查，系爭火災經消防局於同日下午2時43分獲報後，下午2時54分抵達現場救火，迄4時52分控制火勢，於5時21分撲滅，就系爭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處為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依現場物證、關係人筆錄分析及影像證據，勘查起火處電源線、延長線及插座於火災前均為通電狀態，經採樣電氣證物送消防署鑑定熔痕特徵為熱熔痕，又經清理起火處，為發現其他火（熱）源，經排除自燃性引火、外人侵入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燒金、鞭炮灰）引火之可能性後，研判起火原因不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有消防局110年3月18日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4-126頁），足見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以0號建物內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最高。
　㈡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關於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及侯旭峰、游象和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有明定，而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若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而數人因共同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苟各行為人之過失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另按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再按消防法及該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授權由內政部消防署所訂之消防設置標準、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考其規範意旨在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為保護他人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之法規，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供倉庫使用之場所任一樓層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另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第2項附表一規範，過氧化氫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依該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儲存過氧化氫達管制量以上，應依其性質設置儲存場所儲存，數量在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者，其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21條第3款、第4款及第9款至第15款規定外（包含儲存倉庫應為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之構造等），另需符合第2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即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儲存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消防設置標準辦理；儲存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另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之規定，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其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室內儲存場所或高度在6公尺以上之一層建物為「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應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依第19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⑵經查，0號建物、00號建物係訴外人祥鼎物流開發社未取得建造執照所興建之違章建築，於108年5月、109年10月分別出租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作為倉庫使用，此有訴外人即泰樂司公司倉庫廠管劉育志、祥鼎物流開發社負責人呂洪緯分別於110年2月20日、110年2月22日消防局談話紀錄、瑞新公司提出之租賃契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0-73、82-84頁；本院卷一第445-449頁），而0號建物、00號建物於興建期間經桃市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於107年11月7日查報為違建，並先後令停工限期補申請執照或自行拆除，惟祥鼎物流開發社其後仍繼續興建完成，並出租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為倉庫使用，游象和等人雖曾於108年7月、109年2月以起造人名義向桃市建管處申請核發建造執照（用途為運動場館），惟均遭退或撤回，此有桃市建管處108年8月4日桃建拆字第1110059183號函檢送相關違建查報拆除等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0-55、179-182頁），而上開建物屬違建，亦未經消防局列管檢查消防安全設備等情，有消防局111年7月12號函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54頁）。
　⑶又查，0號建物、00號建物為供倉庫使用之場所，外觀為一層建物，就上開建物樓地板面積，上訴人主張依消防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燒損面積約3,00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二第50頁）推算二建物樓地板面積各為1,500平方公尺，惟經瑞新公司等2人否認，游象和於本院到庭稱，0號、00號建物共同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1914.29平方公尺），00號建物小於0號建物，面積約551.88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412、523頁），並提出00號建物平面圖、空照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1-143、207頁），經核大致相符，雖可採信，惟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辯，0號建物、00號建物樓板面積均超過500平方公尺，故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係作為儲存多樣化學物品之倉庫，其中有過氧化氫數量6,400公斤（見上四、㈢、原審卷三第428頁），而過氧化氫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瑞新公司儲存數量已達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等規定，其設儲存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需於建築物許可開工前送消防機關審查完成，並於完工後，經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而該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需符合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構造等規範，另需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其內消防設備則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第201條等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者，另需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至瑞新公司等2人雖辯稱，其儲存之過氧化氫濃度35％，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對象云云，惟依該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並未另以濃度高低設定判斷標準，復參內政部消防署111年11月3日消署危字第1111120779號函所載：關於函詢濃度35%之雙氧水是否屬於公共危險物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乙節，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所列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之分級標準，第六類氧化性液體分為「第1級 」、「第2級 」兩級，按同附表1備註1說明，該級別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國家標準CNS15030 (CNS 15030-13化學品分類及標示—氧化性液體）進行分類；未完成分類前，基於安全考量，得認定為第1級。至濃度35%之雙氧水分級，得按前揭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惟氧化性液體不論第1級或第2級，其管制量皆為300公斤，是達應符合前揭管理辦法規定之標準，並無差異等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22-423頁），足見倉庫儲放之過氧化氫不論第1級、第2級，均係以管制量300公斤為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認定標準，並非以濃度高低為危險物品認定，而瑞新公司等2人所提內政部消防署97年5月23日、雲林縣消防局108年6月14日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07年1月19日函文，均係針對第三人之個案回覆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32-436頁），無從據以認定瑞新公司儲放之過氧化氫非屬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且瑞新公司並未提出儲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有依上開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送鑑之分類資料，故此部分所辯，自非可採。
　⑷再查，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為倉庫後，僅於建物內放置瓶裝消防滅火器，並未依上述消防法及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栓設備，有上開劉育志消防談話筆錄可稽，參以劉育志稱：伊係中興保全公司電聯告知0號建物偵煙探測器有火災警報後趕至現場查看，開門進入發現倉庫辦公室1區域有火光竄出，伊請對面工廠員工報案，並拿滅火器滅火，伊噴完2支滅火器後，發現濃煙及火勢太大，就撤出屋外，引導消防員救火，伊第一時間進入搶救時，僅辦公室1內部西側北端處角落有火光竄出，辦公室2、貨車及夾層都還沒有著火燃燒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下，泰樂司公司已有人員到場主動搶救滅火，惟因僅有瓶裝滅火器2支，無法撲滅火勢，倘其內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即有撲滅或阻止延燒速度之可能，是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00號建物，與泰樂司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有相當因果關係。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於系爭火災延燒時，其內儲存管制量20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過氧化氫及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銨等化學物品（見原審卷一第19頁），而00號建物為違章建築，為鋼骨鐵皮連棟式建物，與0號建物相連，此有系爭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現場位置圖、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6、99、101、104-105頁），又依游象和等人申請建造執照所填建築高度為10.1公尺（見原審卷三第181、182頁），足見瑞新公司違反上開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將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違規儲放未合於儲存場所規定之違章建築內，且建物內未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等滅火設備，僅置放瓶裝消防滅火器，此為瑞新公司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8、455頁），至瑞新公司辯稱其00號建物有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置，已盡建物、設備安全維護義務云云，惟瑞新公司與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保全公司）間僅簽立防盜服務及影像監視租賃設施契約，並無煙霧偵測設置系統，有訴外人即中興保全公司副課長陳正義於消防局談話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85-87頁），並有中興保全公司檢送之契約2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7-171頁），另瑞新公司提出松群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發票、驗收單（見本院卷一第203-205頁），項目係裝設出口標示LED小燈、緊急照明燈、滅火置物箱，均非上開消防法規定應設置之滅火設施，故瑞新公司等2人上開所辯，難認屬實。又消防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據報至現場救災時，原僅0號建物有火煙竄出，搶救時，火勢始逐漸朝向00號建物延燒（見原審卷二第106-107頁），而00號建物與0號建物無相隔適當空地距離，建物牆壁、柱、地板及屋頂亦非防火構造，其內儲放之過氧化氫化學物品為容易與氧氣和水反應分解釋放出熱量，濃度35％以上，會助長可燃物質加速燃燒，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2頁），可見瑞新公司違法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助燃之過氧化氫，造成系爭火災加速延燒，火勢更猛（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消防人員搶救滅火之時間延長，又00號建物另儲放之氫氟酸化學物品，腐蝕性非常強，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5頁），00號建物延燒失火後，其內儲放多種化學物品桶槽膨脹、變形（見原審卷二第114-116頁），又無防止溢流設施，致消防人員灌救滅火產生之消防廢水混含有氫氟酸等化學物質而溢流至附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有系爭工地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3頁），系爭工地土壤、地下水因此受有上開化學物質污染之損害，與瑞新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⑸基上，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延燒，係各違反前開保護他人法令之過失所致，並造成消防人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至現場灌救滅火產生大量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等有毒化學物質溢流至系爭工地造成污染，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係造成系爭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是就系爭損害之發生，為行為關連共同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均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⑹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責人（見上四㈣所示），其等對於該公司承租系爭0號建物、00號建物供其等公司倉庫使用部分業務之執行，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各負連帶賠償之責，亦屬有據，又其等2人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惟其等2人間，並不負連帶責任，是其等與上開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所負連帶賠償責任，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併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系爭工地，依被上訴人聯合承攬協議書約定，由聯合承攬銀行帳戶共同支出如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部分（共計278萬735元）、貳、安全防護部分（共計158萬1,252元）及參、污染水處理系統部分（共計86萬8,995元），合計523萬982元，加計管理費2.5%（13萬775元）
　　，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之損害（項目、金額詳附表所示），經瑞新公司等2人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
　⑵被上訴人主張消防廢水溢流共同承攬之系爭工地，致其內土壤、水質均受污染，支出清查受污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污染物等費用，並提出損害清單及如附表所示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為據（名稱、卷證出處詳附表所示），經查：
　①附表項次壹部分：項次壹、一.1委外調查及試驗（含顧問諮詢）228萬5,600元、壹、一.2土壤EDX氟分析5萬0,400元部分，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委託承晏公司對於系爭工地受污染採樣及後續處理工程（細項有附表所示㈠現地土讓採樣分析之防護設備、採樣費用、篩測費用、實驗室分析、取樣設備機費用及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劃及技師簽證）、㈢污染廢棄物離場處置計畫書，各項金額詳附表，見原審卷一第60頁），觀之承晏公司提出系爭工地土壤污染調查報告，記載系爭火災於110年2月19日下午5時21分完成滅火，由於00號建物内擺放大量化學品，其中以氫氟酸及硝酸為大宗，消防隊在灑水滅火時，因消防滅火水線沖刷混合夾帶廠房内化學品漫流至系爭工地導致基地内土壤遭受污染。桃市環保局於110年2月19日火災事件發生後，即啟動緊急應變作業，至現場進行相關監測及採樣作業，由於氫氟酸為有危害性的關注化學物質，環保局於同年2月20日會同工程業主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聯合承攬工程代表進行會勘，經環保局至現場檢測PH值為2.2屬於強酸且該物質為有毒物質，污染區設隔離區禁止人員進入，當場要求受污染區域之土壤應儘速委託合格清除處理業者處理，並經環保局審查核准後才能進行清除，被上訴人委託其中土壤採樣、檢驗分析部分，其另委託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見原審卷一第69頁），於同年月23日至3月8日在系爭工地共40處採樣土讓，查證結果，土壤未受重金屬污染，地下水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土壤雖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惟有污染物氫氟酸，為具危害之化學物質，土壤氟超過管制值最高濃度達82,000毫克，PH最低2.4，污染範圍1,983平方公尺，污染最深地下2公尺，污染控制方法建議採翻轉稀釋法及排土客土法（見原審卷一第75-77、85-94、163-169頁），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所載10-80毫克之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之氟中毒(見原審卷三第290頁)，足證系爭工地土壤確實係受瑞新公司儲放之氫氟酸所污染，且土壤所含氟化物濃度對人體有嚴重危害。故被上訴人係為確認系爭工地遭污染範圍、程度及清除上開污染物質所為調查、檢測支出及回復原狀所為之處理費用部分，自屬必要費用。惟瑞新公司另辯稱其置放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無重金屬成分，被上訴人支出檢驗重金屬物質費用非屬必要云云，經查，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置放之化學物品並無含有砷、鎘、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且檢測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13-159頁），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工地廢棄土原已取得土壤重金屬檢測報告，因系爭火災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污染，需再提出土壤檢驗報告才能運出處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61頁），固提出台灣檢驗公司109年12月4日出具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一第471頁），惟系爭工地土壤及廢棄土於系爭火災後檢測關於重金屬物質均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難認屬系爭工地土壤污染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則上開附表壹㈠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36萬元部分，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其餘項目之費用支出，經核均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應予准許。另關於附表項次壹.二自辦調查及試驗【含1.1水質取樣1萬1,000元、1.2水質檢測42萬735元（已加計營業稅5％）、2.1土壤取樣（會勘）1萬500元、2.2土壤檢測(PH值)2,500元】，經查，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地下水經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71-184頁），已述如上，則上開1.2水質檢測費用屬重金屬檢驗費用2萬9,600元、2萬2,200元、14萬600元共19萬2,400元加計營業稅5％之共20萬2,020元（見原審卷一第105-107頁），難認屬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含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不應准許，至其餘項目支出核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檢測費用外，其餘221萬8,715元（即2780735-360000-202020＝2218715），核屬必要支出費用，應予准許。
　②附表項次貳部分：項次貳一、1-2、二、1-3及四.1-2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為進行清除及改善土壤污染期間保護系爭工地施工人員健康安全而於系爭工地遭汙染地面鋪設PVC布幕、臨時鋪設PC地坪及打除額外支出之材料、工人及防護裝備等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點工計價單、承攬書等件為據（各證據資料及卷證出處詳見附表所列），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危害警告訊息，有吸入致命之危險，長期或重複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暴露會對器官造成傷害，危害防範措施需穿適當防護衣物、手套、戴眼罩、護面罩，即使接觸到稀釋溶液或暴露時間過長而未處理，皆會因氫氟酸毒性而滲入皮下組織，慢性暴露於氫氟酸危害性比急性暴露還低，反覆暴露或每天吸收10-80毫克的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的氟中毒等情（見原審卷三第288-290頁）以考，足認被上訴人上開費用支出，均係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於清除或改良污染期間所支出工地安全防護措施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防護措施係在災後2個月架設，無證據認定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會影響工地工人健康，無為防護措施必要云云，並非有據。至貳.三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5萬1,368元（即36750+10500+28088+26030+50000＝151368），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為防止開挖工程進行時地下水滲流之設備，又系爭工地地下水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故上開設備及支出難認屬系爭工地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需防護措施之必要支出，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費用均非系爭火災造成被上訴人損害所支出必要費用，應屬可採。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貳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142萬9,884元（即1581252-151368＝1429884），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③附表項次參部分：項次參二.1-2、三、四、五.1-3、六、七、八.1-2項目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被上訴人依承晏公司提出土壤污染改善方式，即調整土壤PH（加入石灰等中和土壤酸性）及所需改良範圍、深度所為改善污染土壤工程支出材料、機器設備、工人等必要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承晏公司調查報告資料（見原審卷一第85-92頁）及支出費用單據等件為據（詳見附表所列），核屬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添加石灰數量過高，作業期間過長，認支出費用過高云云，尚非可採。至參.一、二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6萬元（即150000+10000＝
　　160000），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已購入使用之自有設備
　　，非屬被上訴人因系爭損害所為支出，不應准許。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參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70萬8,995元（即868995-160000＝708995），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④附表項次參後所列管理費(2.5%)130,775元部分：被上訴人並未提出該管理費支出之憑據或單據，難認被上訴人確有上開費用之支出而受有損失，不應准許。　　　
　⑶基上，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火災受有損害請求賠償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221萬8,715元、防護措施費用142萬9,884元、污染處理70萬8,995元共計435萬7,594元之損害，應屬有據，逾此部分，難認屬回復損害之必要支出費用或實際支出之損失，不應准許。
　⑷至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應就各公司支出部分提出證明各為請求，不能為共同請求云云。惟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務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三家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工程而簽立聯合承攬協議書，依協議書第10.02條約定，本件被上訴人所有因執行本契約之支出係自三家公司名義共同開立之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所支出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聯合承攬協議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223-228頁），可知依被上訴人就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相關事務，在其等最終分配前，均係以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款項為共同收支，而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因系爭火災受有污染損害，對上訴人有同一損害賠償債權，於未分配前，其給付尚不可分，則被上訴人基於共同債權人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其等共同自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支出之損害費用予被上訴人全體，應屬有據，瑞新公司等2人前詞所辯，難認可採。　
　⑸瑞新公司等2人另抗辯被上訴人未依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於系爭工地外圍設置防溢座，就系爭損害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及錄影檔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13-314、317頁）。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固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經查，被上訴人稱其承攬系爭工程後，因系爭工地外地勢較低，遇水則淹，經水利、鄰里單位與被上訴人於施工前曾多次會勘，要求被上訴人圍籬不要設置防溢座，改以設置工區排水系統，以利雨水由路面逕流工區內所設置之環場邊溝集排水系統，避免因設置防溢座造成附近低窪地區積水等情，有提出施工圍籬工程施工抽查紀錄為參（見本院卷一第353頁），觀之上開紀錄管理項目防溢座部分，監造人員記載「現場臨路段，臨時灌（排）水溝牆身比原地面低，故免施作」等内容，堪認被上訴人主張其經監造單位核准免予施作系爭工地防溢座一節屬實。再參以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所稱防溢座，依該辦法第2條第5款規定，指設置於營建工地圍籬下方或洗車設備四周，防止廢水溢流之設施，故該辦法規範營建工程設置防溢座功能係防止營建工程工地廢水溢流污染至工地外，並非防止工地外之水流入工地，是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未施作防溢座，與系爭損害發生及擴大，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瑞新公司等2人執以被上訴人與有過失，請求減免其賠償責任云云，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瑞新公司、泰樂司公司對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5月19日起（見原審卷二第26、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求侯旭峰、游象和各分別就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上開給付部分，各負連帶給付之責（其中侯旭峰收受起訴狀繕本日期為111年7月18日〈見原審卷三第8頁〉，其僅就泰樂司公司應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及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給付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上開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引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被上訴人請求損害項目、金額）
		火災汙染工區

		北出土段

		


		


		火災日期

		110.02.19

		


		


		




		施工地點

		桃園市○○區○○○路000號00東側

		


		


		損失計算起迄日

		110.02.19-110.08.31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元)

		備註

		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

		頁數



		壹.

		災後調查及檢測

		


		


		


		


		


		


		




		壹.一.1

		委外調查及試驗
(含顧問諮詢)

		式

		1

		


		共計
2,285,6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外調查及試驗契約書(含顧問諮詢)、標單

		見附件1
原審卷一第51-59、60頁



		


		


		


		


		


		


		


		土壤汙染調查報告(承晏)(節錄)

		見附件1-1
原審卷一第61-94頁



		㈠現地土壤採樣分析

		1.毒災應變防護設備

		


		


		


		220,000

		


		標單

		原審卷一第60頁



		


		2.現地土壤採樣費用

		


		


		


		528,000

		


		同上

		同上



		


		3.XRF/PID篩測費用

		


		


		


		457,600

		


		同上

		同上



		


		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

		


		


		


		360,000

		


		同上

		同上



		


		5.實驗室分析費（土壤特性分析）

		


		


		


		220,000

		


		同上

		同上



		


		6.取樣設備機費用

		


		


		


		50,000

		


		同上

		同上



		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畫及技師簽證）

		


		


		


		


		300,000

		


		同上

		同上



		㈢污染廢棄離場處置計畫

		


		


		


		


		150,000

		


		同上

		同上



		壹.一.2

		土壤EDX氟分析

		樣

		24

		2,000

		50,4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C03土壤ED-XRF應變氟檢測、報價單

		見附件1-2
原審卷一第95頁



		壹.二

		自辦調查及檢測

		


		


		


		


		


		


		




		壹.二.1.1

		水質取樣

		人-小時

		44

		250

		11,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水質檢查取樣點平面圖/取樣照

		見附件2
原審卷一第97頁



		


		


		


		


		


		


		


		水質檢查取樣照片

		見附件2-1
原審卷一第94-104頁



		壹.二.1.2

		水質檢測

		式

		1

		400,700

		420,735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計價單

		見附件2-2
原審卷一第105-107頁



		


		


		


		


		


		


		


		SGS檢驗報告

		見附件2-3
原審卷一第109-192頁



		壹.二.2.1

		土壤取樣(會勘)

		工

		1

		10,000

		10,500

		遠利工程

		點工簽單

		見附件2-4
原審卷一第193頁



		壹.二.2.2

		土壤檢測(PH值)

		工

		1

		2,500

		2,500

		自辦作業(工人)

		會勘取樣照片(2工/半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5
原審卷一第195-196、197頁



		壹總計

		


		


		


		2,701,050

		2,780,735

		


		


		




		貳

		安全防護

		


		


		


		


		


		


		




		貳.一.1

		汙染阻流PVC布幕

		件

		5

		720

		3,780

		PVC材料

		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

		見附件2-6
原審卷一第199-204頁



		貳.一.2

		汙染阻流PVC布幕安裝

		人日

		6

		2,500

		15,000

		自辦作業(工人)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7
原審卷一第205頁



		貳.二.1

		強酸汙染地面臨時PC地坪(t=20cm)

		M3

		375

		2,340

		921,375

		材料/壓送/搗工

		材料契約/送貨單/壓送搗工契約、標單

		見附件2-8
原審卷一第207-257、258頁



		貳.二.2

		混凝土養護

		人-小時

		6

		250

		1,500

		自辦作業(工人)

		每日兩回兩小時

		




		貳.二.3

		臨時PC地坪打除

		M3

		375

		1,120

		441,000

		PC面層打除及碎塊運棄

		契約、標單、請款單、報價單

		見附件2-9
原審卷一第259-262、263、265頁



		貳.二.4

		土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

		式

		1

		


		


		


		


		




		貳.三.1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攪拌馬達)

		處

		2

		17,500

		36,75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貳.三.2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加藥馬達)

		處

		1

		10,000

		10,5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貳.三.2.1

		抽排系統零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6,750

		28,088

		抽排系統零件及配件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
原審卷一第273-274、276、277-279頁



		貳.三.3.1

		PVC管(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4,790

		26,030

		PVC.青龍管/另件

		銷貨單

		見附件4-1
原審卷一第281-285頁



		貳.三.3.2

		安裝(維護含汙染水系統)

		人日

		20

		2,500

		5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貳.四.1

		人員防護裝備

		式

		1

		39,980

		41,979

		淞琦/勝元/全安

		請款單、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2
原審卷一第287、293、297、288-289、294、290-291、195頁



		貳.四.2

		工地區隔及警戒標示

		片

		10

		500

		5,250

		警示標語/護欄格網

		自辦改製

		見附件4-3
原審卷一第301頁



		貳總計

		


		


		


		128,950

		1,581,252

		


		


		




		參

		汙染水處理

		


		


		


		


		


		


		




		參.一

		原水槽(鋼槽)

		處

		3

		50,000

		15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參.二

		藥劑調和槽(PE)

		處

		2

		5,000

		1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參.二.1

		施工架

		式

		1

		48,775

		51,214

		材料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

		見附件5
原審卷一第303-304、305-306頁



		參.二.2

		施工架安裝

		人日

		3

		2,500

		7,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參.三

		添加劑(消石灰)

		包

		15

		125

		1,969

		材料

		統計表總費用、零星申請單/配送(銷貨)單

		見附件6
原審卷一第307、309-354頁



		參.四

		添加劑(PAC)

		KG

		3,225

		17

		56,889

		材料

		


		




		參.五.1

		添加劑(石灰1)

		包

		200

		155

		32,550

		材料

		


		




		參.五.2

		添加劑(石灰2)

		包

		200

		105

		22,050

		材料

		


		




		參.五.3

		添加劑(石灰3)

		包

		1,560

		95

		155,610

		材料

		


		




		參.六

		氫氟子劑量機器，試驗關連道具

		式

		1

		72,012

		75,613

		氟離子測量儀器

		統計表、收據等

		見附件7
原審卷一第355、357-358頁



		參.七

		排放前後檢驗(氫氟酸離子、PH值)

		人-小時

		142

		250

		35,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10.04.12-110.9.07(光碟)

		見附件8
原審卷一第379頁



		參.八.1

		土壤拌合

		工日

		20

		8,100

		170,100

		PC200挖土機點工
/100.4.23-5.22

		賀擇請款單

		見附件9
原審卷一第383-409頁



		


		


		


		


		


		


		


		施工照片

		見附件9-1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八.2

		土壤拌合

		工日

		40

		2,500

		10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00.4.23-5.22

		工地人員(2人/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9-2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總計

		


		


		


		189,634

		868,995

		


		


		




		


		小計

		


		


		3,019,634

		5,230,982

		


		


		




		


		管理費(2.5%)

		


		


		


		130,775(四捨五入)

		


		


		




		


		合計

		


		


		


		5,361,757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57號

上  訴  人  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游象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盧明軒律師

            余晏芳律師

上  訴  人  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秀翠  

上  訴  人  侯旭峰  

被 上訴 人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聖  

被 上訴 人  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川﨑隆  

被 上訴 人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代表人江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斐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超過後開第二、三、四、五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侯旭峰就上開第二項所命上訴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給付新臺幣435萬7,594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應與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上訴人游象和就上開第二項命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應與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連帶給付之。

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二，餘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連帶債務人一人所為抗辯，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其抗辯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連帶債務人一人提起上訴，並提出非基於其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即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效力即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本件上訴人瑞新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新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合稱瑞新公司等2人）提出非基於其等個人之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連帶債務人泰樂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樂司公司）、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合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故泰樂司公司等2人雖於上訴後於民國112年7月3日撤回上訴（見本院卷一第145頁），仍視同已提起上訴，爰併列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日商華大林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土原久哉，嗣變更為川﨑隆，有該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11-513頁），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509-51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承租之桃園市○○區○○○路000○0號、000○00號未具備防火建材之違建作為倉庫使用（下分稱0號建物、0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因電氣因素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其旁瑞新公司使用之00號建物（其內儲放有含氫氟酸、磷酸、硝酸、過氧化氫、硝酸鈰銨等危害性化學物品），致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消防員滅火時，灌救所產生之大量消防廢水融入氫氟酸溢流至伊等共同承攬之桃園市政府捷運局「桃園捷運綠線GC03標G07站至北出土段間地下段土建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所管領之北出土段西側工地（下稱系爭工地），造成系爭工地土壤、清出廢土及地下水遭氫氟酸（強酸及氟化物）汙染，無法繼續占有該地施工（110年2月19日至同年3月10日期間全工區停工，污染作業區則停工至同年4月25日），伊等共同承攬所占有之系爭工地使用目的受侵害，並因此支出檢測汙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汙染物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536萬1,756元（各項目、金額詳如附表）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分別為0號、00號建物使用人，應就建物內設備負維護、管理及避免危險發生之注意義務，惟泰樂司公司就0號建物內電氣設備疏未維護、管理，引發系爭火災，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上開危害性化學物品，於火災延燒消防員灌救滅火時，未能圍堵消防廢水，致含有氫氟酸之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造成系爭損害，均有疏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均應負賠償責任。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租用未依法取得建築及使用執照屬違章建築之0號、00號建物作為倉庫使用（樓地板面積依系爭火災燒失面積推算均達1500平方公尺，倘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稱亦有551.88平方公尺），未具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及第79條第1項等規定之防火構造、設備，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亦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下稱消防設置標準）第4條第1項第3至5款、第12條、第15條第1項，設置室內消防栓等消防設備；另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存有「過氧化氫」總計達6,400公斤，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下稱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2項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之公共危險物品範疇（依第2項附表一管制量為300公斤），依系爭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之規定，屬於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且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顯著滅火困難場所」，其亦未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消防設備之種類，均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伊因此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亦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者，瑞新公司經營化學材料為業，於00號建物存放具有高毒性、高刺激、腐蝕性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含「氫氟酸」61,600公斤、35％「過氧化氫」6,400公斤，竟未依法存放具防火構造、滅火設備之場所，以及預先對防火、洩漏防止等事宜採取對策及裝設應變裝置，依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亦負危險事業經營者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或第191條之3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擇一有利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之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求為命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本息及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㈠瑞新公司等2人：系爭火災起火點係在泰樂司公司使用之0號建物內，瑞新公司已盡維護、管理存放化學物品等庫存物之義務，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亦立即到場協助滅火及協助災後處理，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及救災消防廢水溢流均無可歸責，且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工地權利未因此遭侵害，所受損害屬純粹經濟上損失，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瑞新公司賠償為無理由。又00號建物為1層樓建物、樓地板面積為551.88平方公尺，並無建築規則施工編第69條、第70條、第79條關於倉儲類建築物（以三層以上之任一樓層供倉儲用途或總樓地板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為要件）規定之適用，而瑞新公司已在00號建物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未有破壞建築物原有結構或設備之情事，已盡維護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至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濃度為35%，並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之第6類氧化性液體，亦無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或消防法第6條第1項等保護他人法令之規定。另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作為存放化學原物料庫存及器具設備所用，未於該處從事化學事業上之工作或活動，並未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且系爭火災發生當下亦無人在內作業，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產生之消防廢水而為檢測系爭工程受汙染情形及清除汙染物所為之支出，並非係因瑞新公司從事事業、進行工作或活動中所致損害，自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況瑞新公司就存放原物料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任何過失，依民法第191條之3但書之規定亦無庸負賠償責任。縱認瑞新公司使用違建作為倉庫未依法設消防設備有疏失，惟系爭火災之延燒加上大量消防廢水外溢，結果將無可避免導致化學物質滲漏系爭工地，則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瑞新公司之過失間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火災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市環保局）已對附近土壤、水質進行檢測結果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對瑞新公司為相關裁罰，故瑞新公司存放於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並未含有任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制之汙染物，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2個月始委外進行土壤、水質檢測，難認與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有因果關係，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未針對土壤酸鹼值及氟化物為管制，瑞新公司所存放之化學物品不含砷、鎘、鉻、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被上訴人委請訴外人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承晏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驗公司）進行土壤及水質關於重金屬檢驗部分非屬必要；又依被上訴人所提承晏公司之調查報告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受重金屬汙染，地下水汙染物尚未超過地下水汙染管制標準，縱因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土地導致土壤、地下水PH值偏低，惟氫氟酸業已經大量稀釋，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逾2個月架設PVC布幕及鋪設混凝土地坪等防護措施，亦非必要；另所列「汙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項目，乃係地下水滲流抽排設備，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即已架設，非被上訴人為處理系爭火災汙染水所裝設，亦非必要支出；另就系爭工地遭污染土壤使用一般石灰中和酸性物質即可，依汙染面積估算土壤拌合至多僅需3至7個工作日，被上訴人主張支出石灰共計1,960包及施作工時

　　　40日之點工費用，均難認屬必要支出。又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施工期間，倘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應設置防溢座，即得防止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溢流至系爭工地，故被上訴人未依規定設置防溢座，就其所受損害，亦與有過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減輕或免除瑞新公司之賠償金額等語，資為抗辯。

　　㈡泰樂司公司等2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答辯略以：系爭火災之發生，難認可歸責於泰樂司公司，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系爭火災亦無因果關係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92-93頁）：

　　㈠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因電氣因素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瑞新公司承租00號建物，因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化學物品（含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鈰銨、過氧化氫），致消防員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

　　㈡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

　　㈢0號、00號建物均屬違章建築；0號建物為泰樂司公司作為置放公司出租音響、視屏周邊設備之倉庫所用；00號建物為瑞新公司作為置放公司經營之化學原料及空容器堆置存放之倉庫，系爭火災發生時存放之過氧化氫數量為6,400公斤。

　　㈣侯旭峰為泰樂司公司實際負責人；游象和為瑞新公司名義及實際負責人。

　　㈤侯旭峰與原審被告王秀翠前因系爭火災而遭刑事告訴，所涉公共危險案件，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2160號不起訴處分。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火災發生原因：查泰樂司公司承租使用0號建物於110年2月19日下午2時30分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其旁瑞新公司承租使用之00號建物，而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氫氟酸及過氧化氫等化學物品，致消防局消防人員到場灌救滅火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四㈠、㈢）。又查，系爭火災經消防局於同日下午2時43分獲報後，下午2時54分抵達現場救火，迄4時52分控制火勢，於5時21分撲滅，就系爭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處為0號建物辦公室西側北端處，依現場物證、關係人筆錄分析及影像證據，勘查起火處電源線、延長線及插座於火災前均為通電狀態，經採樣電氣證物送消防署鑑定熔痕特徵為熱熔痕，又經清理起火處，為發現其他火（熱）源，經排除自燃性引火、外人侵入引火及微小火源（煙蒂、燒金、鞭炮灰）引火之可能性後，研判起火原因不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有消防局110年3月18日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4-126頁），足見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以0號建物內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最高。

　㈡被上訴人主張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關於設置及維護消防安全設備之保護他人法令規定，致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消防廢水溢流系爭工地受有系爭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及侯旭峰、游象和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有明定，而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若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而數人因共同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苟各行為人之過失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另按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再按消防法及該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授權由內政部消防署所訂之消防設置標準、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考其規範意旨在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為保護他人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之法規，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供倉庫使用之場所任一樓層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另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第2項附表一規範，過氧化氫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依該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規定，儲存過氧化氫達管制量以上，應依其性質設置儲存場所儲存，數量在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者，其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除應符合第21條第3款、第4款及第9款至第15款規定外（包含儲存倉庫應為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之構造等），另需符合第2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即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儲存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依消防設置標準辦理；儲存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查完成。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另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之規定，儲存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其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之室內儲存場所或高度在6公尺以上之一層建物為「顯著滅火困難場所」，應依該標準第201條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依第19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

　⑵經查，0號建物、00號建物係訴外人祥鼎物流開發社未取得建造執照所興建之違章建築，於108年5月、109年10月分別出租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作為倉庫使用，此有訴外人即泰樂司公司倉庫廠管劉育志、祥鼎物流開發社負責人呂洪緯分別於110年2月20日、110年2月22日消防局談話紀錄、瑞新公司提出之租賃契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0-73、82-84頁；本院卷一第445-449頁），而0號建物、00號建物於興建期間經桃市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於107年11月7日查報為違建，並先後令停工限期補申請執照或自行拆除，惟祥鼎物流開發社其後仍繼續興建完成，並出租予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為倉庫使用，游象和等人雖曾於108年7月、109年2月以起造人名義向桃市建管處申請核發建造執照（用途為運動場館），惟均遭退或撤回，此有桃市建管處108年8月4日桃建拆字第1110059183號函檢送相關違建查報拆除等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三第30-55、179-182頁），而上開建物屬違建，亦未經消防局列管檢查消防安全設備等情，有消防局111年7月12號函可參（見原審卷二第354頁）。

　⑶又查，0號建物、00號建物為供倉庫使用之場所，外觀為一層建物，就上開建物樓地板面積，上訴人主張依消防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燒損面積約3,00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二第50頁）推算二建物樓地板面積各為1,500平方公尺，惟經瑞新公司等2人否認，游象和於本院到庭稱，0號、00號建物共同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1914.29平方公尺），00號建物小於0號建物，面積約551.88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412、523頁），並提出00號建物平面圖、空照圖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1-143、207頁），經核大致相符，雖可採信，惟依瑞新公司等2人所辯，0號建物、00號建物樓板面積均超過500平方公尺，故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第12條第2款第11目、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係作為儲存多樣化學物品之倉庫，其中有過氧化氫數量6,400公斤（見上四、㈢、原審卷三第428頁），而過氧化氫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屬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管制量為300公斤，瑞新公司儲存數量已達管制量20倍以上（未達50倍），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2條、第6條第1項、第9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21條、第24條等規定，其設儲存場所位置、構造及設備圖說，需於建築物許可開工前送消防機關審查完成，並於完工後，經消防機關檢查其位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而該室內儲存場之位置、構造及設備需符合獨立、專用、一層建物、高度不得超過6公尺、地板採防水滲透構造等規範，另需倉庫周圍保留空地寬度應在2公尺以上、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公尺、牆壁、柱、地板及屋頂應為防火構造、出入口應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關閉防火門、不得設置窗戶等規定，其內消防設備則依消防設置標準第194條第2款第2目、第6目、第201條等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在150平方公尺以上者，另需設置第2種（指自動撒水設備）或移動式以外之第3種滅火設備（指水霧、泡沫、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設備），至瑞新公司等2人雖辯稱，其儲存之過氧化氫濃度35％，非屬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範對象云云，惟依該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並未另以濃度高低設定判斷標準，復參內政部消防署111年11月3日消署危字第1111120779號函所載：關於函詢濃度35%之雙氧水是否屬於公共危險物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乙節，依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所列第六類氧化性液體之分級標準，第六類氧化性液體分為「第1級 」、「第2級 」兩級，按同附表1備註1說明，該級別指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國家標準CNS15030 (CNS 15030-13化學品分類及標示—氧化性液體）進行分類；未完成分類前，基於安全考量，得認定為第1級。至濃度35%之雙氧水分級，得按前揭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惟氧化性液體不論第1級或第2級，其管制量皆為300公斤，是達應符合前揭管理辦法規定之標準，並無差異等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22-423頁），足見倉庫儲放之過氧化氫不論第1級、第2級，均係以管制量300公斤為危險物品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一規範認定標準，並非以濃度高低為危險物品認定，而瑞新公司等2人所提內政部消防署97年5月23日、雲林縣消防局108年6月14日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07年1月19日函文，均係針對第三人之個案回覆内容（見原審卷三第432-436頁），無從據以認定瑞新公司儲放之過氧化氫非屬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且瑞新公司並未提出儲放於00號建物之過氧化氫有依上開辦法第3條第2項附表1備註1採國家標準CNS15030規定辦理送鑑之分類資料，故此部分所辯，自非可採。

　⑷再查，泰樂司公司承租0號建物為倉庫後，僅於建物內放置瓶裝消防滅火器，並未依上述消防法及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栓設備，有上開劉育志消防談話筆錄可稽，參以劉育志稱：伊係中興保全公司電聯告知0號建物偵煙探測器有火災警報後趕至現場查看，開門進入發現倉庫辦公室1區域有火光竄出，伊請對面工廠員工報案，並拿滅火器滅火，伊噴完2支滅火器後，發現濃煙及火勢太大，就撤出屋外，引導消防員救火，伊第一時間進入搶救時，僅辦公室1內部西側北端處角落有火光竄出，辦公室2、貨車及夾層都還沒有著火燃燒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1-72頁），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下，泰樂司公司已有人員到場主動搶救滅火，惟因僅有瓶裝滅火器2支，無法撲滅火勢，倘其內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即有撲滅或阻止延燒速度之可能，是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00號建物，與泰樂司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有相當因果關係。又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於系爭火災延燒時，其內儲存管制量20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過氧化氫及氫氟酸、磷酸、硝酸、硝酸銨等化學物品（見原審卷一第19頁），而00號建物為違章建築，為鋼骨鐵皮連棟式建物，與0號建物相連，此有系爭火災鑑定報告所附現場位置圖、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二第96、99、101、104-105頁），又依游象和等人申請建造執照所填建築高度為10.1公尺（見原審卷三第181、182頁），足見瑞新公司違反上開危險物品管理辦法規定，將管制之公共危險物品第6類氧化性液體違規儲放未合於儲存場所規定之違章建築內，且建物內未依上開消防設置標準規定，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等滅火設備，僅置放瓶裝消防滅火器，此為瑞新公司等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28、455頁），至瑞新公司辯稱其00號建物有設置中興保全煙霧偵測系統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置，已盡建物、設備安全維護義務云云，惟瑞新公司與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保全公司）間僅簽立防盜服務及影像監視租賃設施契約，並無煙霧偵測設置系統，有訴外人即中興保全公司副課長陳正義於消防局談話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85-87頁），並有中興保全公司檢送之契約2份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7-171頁），另瑞新公司提出松群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發票、驗收單（見本院卷一第203-205頁），項目係裝設出口標示LED小燈、緊急照明燈、滅火置物箱，均非上開消防法規定應設置之滅火設施，故瑞新公司等2人上開所辯，難認屬實。又消防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據報至現場救災時，原僅0號建物有火煙竄出，搶救時，火勢始逐漸朝向00號建物延燒（見原審卷二第106-107頁），而00號建物與0號建物無相隔適當空地距離，建物牆壁、柱、地板及屋頂亦非防火構造，其內儲放之過氧化氫化學物品為容易與氧氣和水反應分解釋放出熱量，濃度35％以上，會助長可燃物質加速燃燒，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2頁），可見瑞新公司違法於00號建物內儲放有助燃之過氧化氫，造成系爭火災加速延燒，火勢更猛（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消防人員搶救滅火之時間延長，又00號建物另儲放之氫氟酸化學物品，腐蝕性非常強，此有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網站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5頁），00號建物延燒失火後，其內儲放多種化學物品桶槽膨脹、變形（見原審卷二第114-116頁），又無防止溢流設施，致消防人員灌救滅火產生之消防廢水混含有氫氟酸等化學物質而溢流至附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內，有系爭工地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23頁），系爭工地土壤、地下水因此受有上開化學物質污染之損害，與瑞新公司違反上開消防法規定，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⑸基上，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延燒，係各違反前開保護他人法令之過失所致，並造成消防人員於系爭火災發生後至現場灌救滅火產生大量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等有毒化學物質溢流至系爭工地造成污染，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係造成系爭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是就系爭損害之發生，為行為關連共同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均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⑹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應對被上訴人之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侯旭峰、游象和分別為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負責人（見上四㈣所示），其等對於該公司承租系爭0號建物、00號建物供其等公司倉庫使用部分業務之執行，違反上開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侯旭峰與泰樂司公司，游象和與瑞新公司各負連帶賠償之責，亦屬有據，又其等2人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各與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惟其等2人間，並不負連帶責任，是其等與上開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對被上訴人所負連帶賠償責任，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併此敘明。

　㈢被上訴人主張其等共同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火災之消防廢水混含氫氟酸溢流至系爭工地，依被上訴人聯合承攬協議書約定，由聯合承攬銀行帳戶共同支出如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部分（共計278萬735元）、貳、安全防護部分（共計158萬1,252元）及參、污染水處理系統部分（共計86萬8,995元），合計523萬982元，加計管理費2.5%（13萬775元）

　　，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被上訴人536萬1,756元之損害（項目、金額詳附表所示），經瑞新公司等2人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

　⑵被上訴人主張消防廢水溢流共同承攬之系爭工地，致其內土壤、水質均受污染，支出清查受污染範圍、成分、施工防護及清除污染物等費用，並提出損害清單及如附表所示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為據（名稱、卷證出處詳附表所示），經查：

　①附表項次壹部分：項次壹、一.1委外調查及試驗（含顧問諮詢）228萬5,600元、壹、一.2土壤EDX氟分析5萬0,400元部分，為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後委託承晏公司對於系爭工地受污染採樣及後續處理工程（細項有附表所示㈠現地土讓採樣分析之防護設備、採樣費用、篩測費用、實驗室分析、取樣設備機費用及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劃及技師簽證）、㈢污染廢棄物離場處置計畫書，各項金額詳附表，見原審卷一第60頁），觀之承晏公司提出系爭工地土壤污染調查報告，記載系爭火災於110年2月19日下午5時21分完成滅火，由於00號建物内擺放大量化學品，其中以氫氟酸及硝酸為大宗，消防隊在灑水滅火時，因消防滅火水線沖刷混合夾帶廠房内化學品漫流至系爭工地導致基地内土壤遭受污染。桃市環保局於110年2月19日火災事件發生後，即啟動緊急應變作業，至現場進行相關監測及採樣作業，由於氫氟酸為有危害性的關注化學物質，環保局於同年2月20日會同工程業主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聯合承攬工程代表進行會勘，經環保局至現場檢測PH值為2.2屬於強酸且該物質為有毒物質，污染區設隔離區禁止人員進入，當場要求受污染區域之土壤應儘速委託合格清除處理業者處理，並經環保局審查核准後才能進行清除，被上訴人委託其中土壤採樣、檢驗分析部分，其另委託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見原審卷一第69頁），於同年月23日至3月8日在系爭工地共40處採樣土讓，查證結果，土壤未受重金屬污染，地下水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土壤雖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惟有污染物氫氟酸，為具危害之化學物質，土壤氟超過管制值最高濃度達82,000毫克，PH最低2.4，污染範圍1,983平方公尺，污染最深地下2公尺，污染控制方法建議採翻轉稀釋法及排土客土法（見原審卷一第75-77、85-94、163-169頁），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所載10-80毫克之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之氟中毒(見原審卷三第290頁)，足證系爭工地土壤確實係受瑞新公司儲放之氫氟酸所污染，且土壤所含氟化物濃度對人體有嚴重危害。故被上訴人係為確認系爭工地遭污染範圍、程度及清除上開污染物質所為調查、檢測支出及回復原狀所為之處理費用部分，自屬必要費用。惟瑞新公司另辯稱其置放00號建物之化學物品無重金屬成分，被上訴人支出檢驗重金屬物質費用非屬必要云云，經查，瑞新公司於00號建物置放之化學物品並無含有砷、鎘、銅、汞、鎳、鉛、鋅等重金屬物質，且檢測結果系爭工地土壤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13-159頁），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工地廢棄土原已取得土壤重金屬檢測報告，因系爭火災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污染，需再提出土壤檢驗報告才能運出處理云云（見本院卷一第261頁），固提出台灣檢驗公司109年12月4日出具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一第471頁），惟系爭工地土壤及廢棄土於系爭火災後檢測關於重金屬物質均未超過土壤管制污染物標準，難認屬系爭工地土壤污染回復原狀所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則上開附表壹㈠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36萬元部分，不應准許，至被上訴人其餘項目之費用支出，經核均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應予准許。另關於附表項次壹.二自辦調查及試驗【含1.1水質取樣1萬1,000元、1.2水質檢測42萬735元（已加計營業稅5％）、2.1土壤取樣（會勘）1萬500元、2.2土壤檢測(PH值)2,500元】，經查，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地下水經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見原審卷一第171-184頁），已述如上，則上開1.2水質檢測費用屬重金屬檢驗費用2萬9,600元、2萬2,200元、14萬600元共19萬2,400元加計營業稅5％之共20萬2,020元（見原審卷一第105-107頁），難認屬系爭工地受消防廢水含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支出之必要檢測費用，不應准許，至其餘項目支出核屬回復原狀必要支出，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壹、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檢測費用外，其餘221萬8,715元（即2780735-360000-202020＝2218715），核屬必要支出費用，應予准許。

　②附表項次貳部分：項次貳一、1-2、二、1-3及四.1-2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為進行清除及改善土壤污染期間保護系爭工地施工人員健康安全而於系爭工地遭汙染地面鋪設PVC布幕、臨時鋪設PC地坪及打除額外支出之材料、工人及防護裝備等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點工計價單、承攬書等件為據（各證據資料及卷證出處詳見附表所列），參以氫氟酸之安全資料表，危害警告訊息，有吸入致命之危險，長期或重複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暴露會對器官造成傷害，危害防範措施需穿適當防護衣物、手套、戴眼罩、護面罩，即使接觸到稀釋溶液或暴露時間過長而未處理，皆會因氫氟酸毒性而滲入皮下組織，慢性暴露於氫氟酸危害性比急性暴露還低，反覆暴露或每天吸收10-80毫克的氟離子會造成系統性的氟中毒等情（見原審卷三第288-290頁）以考，足認被上訴人上開費用支出，均係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於清除或改良污染期間所支出工地安全防護措施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防護措施係在災後2個月架設，無證據認定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會影響工地工人健康，無為防護措施必要云云，並非有據。至貳.三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5萬1,368元（即36750+10500+28088+26030+50000＝151368），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為防止開挖工程進行時地下水滲流之設備，又系爭工地地下水檢測污染物未超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故上開設備及支出難認屬系爭工地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所需防護措施之必要支出，瑞新公司等2人辯稱上開費用均非系爭火災造成被上訴人損害所支出必要費用，應屬可採。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貳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142萬9,884元（即1581252-151368＝1429884），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③附表項次參部分：項次參二.1-2、三、四、五.1-3、六、七、八.1-2項目部分，為系爭工地於系爭火災後，因土壤遭氫氟酸污染，被上訴人依承晏公司提出土壤污染改善方式，即調整土壤PH（加入石灰等中和土壤酸性）及所需改良範圍、深度所為改善污染土壤工程支出材料、機器設備、工人等必要費用，有被上訴人提出承晏公司調查報告資料（見原審卷一第85-92頁）及支出費用單據等件為據（詳見附表所列），核屬系爭工地土壤遭氫氟酸污染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添加石灰數量過高，作業期間過長，認支出費用過高云云，尚非可採。至參.一、二之支出（項目、金額詳附表）共16萬元（即150000+10000＝

　　160000），係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前已購入使用之自有設備

　　，非屬被上訴人因系爭損害所為支出，不應准許。綜上，被上訴人請求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賠償其支出附表項次參費用，扣除上述非必要費用外，其餘70萬8,995元（即868995-160000＝708995），核屬必要費用，應予准許。

　④附表項次參後所列管理費(2.5%)130,775元部分：被上訴人並未提出該管理費支出之憑據或單據，難認被上訴人確有上開費用之支出而受有損失，不應准許。　　　

　⑶基上，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火災受有損害請求賠償災後調查及檢測等費用221萬8,715元、防護措施費用142萬9,884元、污染處理70萬8,995元共計435萬7,594元之損害，應屬有據，逾此部分，難認屬回復損害之必要支出費用或實際支出之損失，不應准許。

　⑷至瑞新公司等2人抗辯被上訴人應就各公司支出部分提出證明各為請求，不能為共同請求云云。惟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務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三家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工程而簽立聯合承攬協議書，依協議書第10.02條約定，本件被上訴人所有因執行本契約之支出係自三家公司名義共同開立之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所支出等情，有被上訴人提出聯合承攬協議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223-228頁），可知依被上訴人就共同承攬系爭工程之相關事務，在其等最終分配前，均係以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款項為共同收支，而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工程之系爭工地因系爭火災受有污染損害，對上訴人有同一損害賠償債權，於未分配前，其給付尚不可分，則被上訴人基於共同債權人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其等共同自聯合承攬銀行帳戶支出之損害費用予被上訴人全體，應屬有據，瑞新公司等2人前詞所辯，難認可採。　

　⑸瑞新公司等2人另抗辯被上訴人未依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於系爭工地外圍設置防溢座，就系爭損害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及錄影檔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13-314、317頁）。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固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經查，被上訴人稱其承攬系爭工程後，因系爭工地外地勢較低，遇水則淹，經水利、鄰里單位與被上訴人於施工前曾多次會勘，要求被上訴人圍籬不要設置防溢座，改以設置工區排水系統，以利雨水由路面逕流工區內所設置之環場邊溝集排水系統，避免因設置防溢座造成附近低窪地區積水等情，有提出施工圍籬工程施工抽查紀錄為參（見本院卷一第353頁），觀之上開紀錄管理項目防溢座部分，監造人員記載「現場臨路段，臨時灌（排）水溝牆身比原地面低，故免施作」等内容，堪認被上訴人主張其經監造單位核准免予施作系爭工地防溢座一節屬實。再參以營建工程設施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所稱防溢座，依該辦法第2條第5款規定，指設置於營建工地圍籬下方或洗車設備四周，防止廢水溢流之設施，故該辦法規範營建工程設置防溢座功能係防止營建工程工地廢水溢流污染至工地外，並非防止工地外之水流入工地，是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工地未施作防溢座，與系爭損害發生及擴大，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瑞新公司等2人執以被上訴人與有過失，請求減免其賠償責任云云，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瑞新公司、泰樂司公司對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5月19日起（見原審卷二第26、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求侯旭峰、游象和各分別就泰樂司公司、瑞新公司上開給付部分，各負連帶給付之責（其中侯旭峰收受起訴狀繕本日期為111年7月18日〈見原審卷三第8頁〉，其僅就泰樂司公司應給付435萬7,594元及自111年7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及前開三項之給付，如其中一上訴人已為給付，其餘上訴人就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非有據，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給付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上開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引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附表（被上訴人請求損害項目、金額）

火災汙染工區 北出土段   火災日期 110.02.19    施工地點 桃園市○○區○○○路000號00東側   損失計算起迄日 110.02.19-110.08.31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元) 備註 證據資料及支出憑證 頁數 壹. 災後調查及檢測        壹.一.1 委外調查及試驗 (含顧問諮詢) 式 1  共計 2,285,6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外調查及試驗契約書(含顧問諮詢)、標單 見附件1 原審卷一第51-59、60頁        土壤汙染調查報告(承晏)(節錄) 見附件1-1 原審卷一第61-94頁 ㈠現地土壤採樣分析 1.毒災應變防護設備    220,000  標單 原審卷一第60頁  2.現地土壤採樣費用    528,000  同上 同上  3.XRF/PID篩測費用    457,600  同上 同上  4.實驗室分析費（重金屬檢測）    360,000  同上 同上  5.實驗室分析費（土壤特性分析）    220,000  同上 同上  6.取樣設備機費用    50,000  同上 同上 ㈡土壤應變計畫書（含污染潛勢評估；模擬；應變改善工法規畫及技師簽證）     300,000  同上 同上 ㈢污染廢棄離場處置計畫     150,000  同上 同上 壹.一.2 土壤EDX氟分析 樣 24 2,000 50,400 承晏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C03土壤ED-XRF應變氟檢測、報價單 見附件1-2 原審卷一第95頁 壹.二 自辦調查及檢測        壹.二.1.1 水質取樣 人-小時 44 250 11,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水質檢查取樣點平面圖/取樣照 見附件2 原審卷一第97頁        水質檢查取樣照片 見附件2-1 原審卷一第94-104頁 壹.二.1.2 水質檢測 式 1 400,700 420,735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計價單 見附件2-2 原審卷一第105-107頁        SGS檢驗報告 見附件2-3 原審卷一第109-192頁 壹.二.2.1 土壤取樣(會勘) 工 1 10,000 10,500 遠利工程 點工簽單 見附件2-4 原審卷一第193頁 壹.二.2.2 土壤檢測(PH值) 工 1 2,500 2,500 自辦作業(工人) 會勘取樣照片(2工/半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5 原審卷一第195-196、197頁 壹總計    2,701,050 2,780,735    貳 安全防護        貳.一.1 汙染阻流PVC布幕 件 5 720 3,780 PVC材料 施工防護措施報告(節錄) 見附件2-6 原審卷一第199-204頁 貳.一.2 汙染阻流PVC布幕安裝 人日 6 2,500 15,000 自辦作業(工人)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2-7 原審卷一第205頁 貳.二.1 強酸汙染地面臨時PC地坪(t=20cm) M3 375 2,340 921,375 材料/壓送/搗工 材料契約/送貨單/壓送搗工契約、標單 見附件2-8 原審卷一第207-257、258頁 貳.二.2 混凝土養護 人-小時 6 250 1,500 自辦作業(工人) 每日兩回兩小時  貳.二.3 臨時PC地坪打除 M3 375 1,120 441,000 PC面層打除及碎塊運棄 契約、標單、請款單、報價單 見附件2-9 原審卷一第259-262、263、265頁 貳.二.4 土染滲流回送抽排系統 式 1      貳.三.1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攪拌馬達) 處 2 17,500 36,75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貳.三.2 抽水汞(汙染水處理用加藥馬達) 處 1 10,000 10,5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貳.三.2.1 抽排系統零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6,750 28,088 抽排系統零件及配件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 原審卷一第273-274、276、277-279頁 貳.三.3.1 PVC管(配件含汙染水系統) 式 1 24,790 26,030 PVC.青龍管/另件 銷貨單 見附件4-1 原審卷一第281-285頁 貳.三.3.2 安裝(維護含汙染水系統) 人日 20 2,500 5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貳.四.1 人員防護裝備 式 1 39,980 41,979 淞琦/勝元/全安 請款單、零星申請單、銷貨單、出貨單 見附件4-2 原審卷一第287、293、297、288-289、294、290-291、195頁 貳.四.2 工地區隔及警戒標示 片 10 500 5,250 警示標語/護欄格網 自辦改製 見附件4-3 原審卷一第301頁 貳總計    128,950 1,581,252    參 汙染水處理        參.一 原水槽(鋼槽) 處 3 50,000 15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見附件3 原審卷一第269-272頁 參.二 藥劑調和槽(PE) 處 2 5,000 10,000 自有設備 舊有設備  參.二.1 施工架 式 1 48,775 51,214 材料 零星申請單/銷貨單 見附件5 原審卷一第303-304、305-306頁 參.二.2 施工架安裝 人日 3 2,500 7,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參.三 添加劑(消石灰) 包 15 125 1,969 材料 統計表總費用、零星申請單/配送(銷貨)單 見附件6 原審卷一第307、309-354頁 參.四 添加劑(PAC) KG 3,225 17 56,889 材料   參.五.1 添加劑(石灰1) 包 200 155 32,550 材料   參.五.2 添加劑(石灰2) 包 200 105 22,050 材料   參.五.3 添加劑(石灰3) 包 1,560 95 155,610 材料   參.六 氫氟子劑量機器，試驗關連道具 式 1 72,012 75,613 氟離子測量儀器 統計表、收據等 見附件7 原審卷一第355、357-358頁 參.七 排放前後檢驗(氫氟酸離子、PH值) 人-小時 142 250 35,5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10.04.12-110.9.07(光碟) 見附件8 原審卷一第379頁 參.八.1 土壤拌合 工日 20 8,100 170,100 PC200挖土機點工 /100.4.23-5.22 賀擇請款單 見附件9 原審卷一第383-409頁        施工照片 見附件9-1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八.2 土壤拌合 工日 40 2,500 100,000 自辦作業(工地人員) /100.4.23-5.22 工地人員(2人/天) 點工計價單 見附件9-2 原審卷一第411-413頁 參總計    189,634 868,995     小計   3,019,634 5,230,982     管理費(2.5%)    130,775(四捨五入)     合計    5,361,757    





